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專訴字第54號

原      告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陳穆寬           

訴訟代理人    陳國樟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孟蕙律師

輔  佐  人    曾景晃                                   

被      告    國澤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郭國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文成律師  

              劉蘊文律師  

              盧建川專利師

              陳學箴專利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

國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中華民國第I657771號「儲物櫃及其抽屜結構」發明

專利（下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民國108

年5月1日至127年5月14日。詎原告於112年發現衛生福利部

臺北醫院（下稱臺北醫院）門診藥局之調劑台所使用之儲物

櫃（下稱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外觀相似，經查詢發現系

爭產品為被告國澤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所製造並販售

與臺北醫院；經原告為侵權比對認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更

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及1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被

告公司曾為原告之協力廠商，應知悉系爭專利之內容，故被

告公司有侵權之故意或過失，被告公司前開侵權行為致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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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損害，原告自得請求排除侵害及損害賠償，而被告郭國

基為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

此，爰依專利法第96條第1、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

定，提起本件訴訟。

二、並聲明：

　㈠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200萬元，暨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公司不得自行或委託、授權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

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及其他

侵害專利權之行為。

　㈢訴訟費用由被告等連帶負擔。

　㈣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產品之透明隔板（下稱系爭透明隔板）為由單一種材料

射出成形製成的單一板體，不具分屬不同元件之「導光

層」、「導光條」、「遮光層」，是系爭產品並無系爭專利

更正後請求項1要件編號1E「導光板」之結構，是未落入前

開要件編號1E之文義範圍；系爭透明隔板與前開要件編號1E

所採用的方法、所達到的功能及結果均不同，是亦未落入前

開要件編號1E之均等範圍，故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

後請求項1之文義及均等範圍。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2、

3、5係直接依附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並進一步個別限

縮請求項1之範圍，故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

求項1之文義及均等範圍，亦無從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

項2、3、5之文義及均等範圍；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與系

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之差異僅於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之

標的為「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

含：」其餘皆與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相同，故系爭產品

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之文義及均等範圍；系爭專

利更正後請求項8至11、13、17係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系爭專

利更正後請求項7，並進一步個別限縮前開請求項7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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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之文義及均等

範圍，則無從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8至11、13、17之

文義及均等範圍，是以，系爭產品並未侵害系爭專利。況乙

證1、2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7、8

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

求項1至3、7至9不具進步性；乙證1、2、4之組合，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7至10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

4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不具

進步性；乙證1至5之組合，足以證明更正後請求項1至3、7

至11、13不具進步性；乙證1、2、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

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5、7、8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3、6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5、7至9不

具進步性；乙證1、2、4、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

後請求項1、2、5、7至10、17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4、6之

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7

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

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有應

撤銷事由，原告不得對被告等主張專利權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答辯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37頁，並依本院論述與妥適調

整文句）：

一、原告係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08年5月1日至1

27年5月14日。

二、臺北醫院112年辦理「智慧藥事作業管理系統」、「急診藥

局智慧軟體導引調劑系統」招標案，最終由被告公司得標。

三、前開招標案於臺北醫院門診藥局之調劑台所使用之系爭產品

係由被告公司製造並販售。

四、被告郭國基為被告公司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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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件爭點（本院卷二第486至487頁，並依本院論述與妥適調

整文句）：

一、專利請求項更正事項部分：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是否符合專

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

　㈡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是否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

款、2、4項之規定?

　㈢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之更正是否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

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二、專利侵權部分：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

13、17文義或均等範圍？

三、專利有效性部分：

　㈠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5是否不明確，且未為說明書所支

持，而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㈡乙證1、2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

2、7至8不具進步性?

　㈢乙證1至3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

3、7至9不具進步性?

　㈣乙證1、2、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

至2、7至10不具進步性?

　㈤乙證1至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

不具進步性?

　㈥乙證1至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

1、13不具進步性?

　㈦乙證1、2、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

至2、5、7至8不具進步性?

　㈧乙證1至3、乙證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

求項1至2、5、7至9不具進步性?

　㈨乙證1、2、4、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

項1至2、5、7至10、17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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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㈩乙證1至4、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

至3、5、7至11、17不具進步性?

　�乙證1至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

3、5、7至11、13、17不具進步性?

四、原告依專利法第9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侵害排除，

有無理由？

五、原告依專利法第96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

告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伍、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符合專利法

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

  ㈠按當事人依第41條第1項規定主張或抗辯專利權有應撤銷之

原因，專利權人已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更正專利權範圍者，

應向法院陳明依更正後之專利權範圍為請求或主張；法院得

就更正專利權範圍之合法性自為判斷，並於裁判前表明其法

律上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3條第1

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專利請求項共18項，其

中請求項1、7為獨立項，請求項2至6、8至18皆為附屬項，

原告就系爭專利請求項1、7業於114年1月14日向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更正；復於114年7月14日向智慧

局就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5、7、8、11、13、15等申請更正並

陳明依114年7月14日更正後之系爭專利範圍為請求（見本院

卷二第436至440頁），因該更正申請於本件審理期間尚未審

定，被告復提出引證抗辯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事由，且兩造均

同意以此範圍由本院自為判斷原告更正申請之合法性（見本

院卷二第484頁），揆諸上開規定，本院自應審究上開系爭

專利更正後請求項之合法性，合先敘明。

  ㈡次按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

式，僅得就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事項為之；更正，除誤譯之

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

露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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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

文。

  ㈢本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18項，其中請求項1、7為獨立

項，其餘為附屬項。依原告所提民事準備（五）狀申請專利

範圍更正內容、甲證9（系爭專利更正說明書）、甲證10

（系爭專利更正申請專利範圍）、甲證11（更正說明）與甲

證1之系爭專利原公告本比較，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

內容係為將系爭專利說明書之內容併入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

項1、2、3、7、8、11、13中。

　⒈經查，系爭專利請求項1、7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

求項1、7中限定「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

源上方」、「複數導光板，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與

「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

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

其他的隔間」之技術特徵，而更正後系爭專利請求項1為

「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

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

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

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

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

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

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

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

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

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

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

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與系爭專利請求項

7為「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

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

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

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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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

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

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

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

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

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

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

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

間」之內容，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

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

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1、7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

更正前請求項1、7之發光的間隔可清楚的被使用者識別之發

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⒉系爭專利請求項2、8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

2、8中限定「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

孔」之技術特徵，於系爭專利請求項2更正為「如申請專利

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

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於系爭專

利請求項8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儲物櫃，其

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

狀開孔」，均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未超出申請時說明

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

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2、8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

更正前請求項2、8之發光的間隔可清楚的被使用者識別之發

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⒊系爭專利請求項3、11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

3、11中限定「根據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之技術特徵，於

系爭專利請求項3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

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

端，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1

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各個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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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屜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與該

控制台連接，及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均屬申請專

利範圍之減縮，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

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

後請求項3、11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3、11之

掃描藥袋條碼後直接得知藥品所在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

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⒋系爭專利請求項13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13中

限定「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的層架的第

二指示燈」之技術特徵，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所

述之儲物櫃，更包含複數個層架，各個該層架包含一第二指

示燈，該第二指示燈與該控制台連接，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

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的層架的第二指示燈」，屬申請專利範

圍之減縮，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

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

求項13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13之掃描藥袋條

碼後直接得知藥品所在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

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⒌被告雖辯稱更正之「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

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

條」及「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

到其它的隔間」之主詞為導光條或各該導光板整體結構，均

無法「致使…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故更

正內容與說明書[0022]之記載不一致，超出申請時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之云云。惟觀諸系爭專利

圖式第3圖與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如第3圖所示，由於抽

屜11具有特殊結構設計，即鎖光板113及包含有導光層114

1、遮光層1142及導光條1143的導光板114，因此各個光源11

2發出之光線可精確地對應的導光板114傳送至其導光條1143

使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的隔間P；因此，使用者可以

很容易地辨識藥品所在的隔間P，故可大幅減少人為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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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可知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P係為系

爭專利圖式與說明書所揭露，是以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

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被告所辯尚無可

採。

  ⒍綜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符合

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

4項之規定：

　㈠按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

式，僅得就誤記或誤譯之訂正事項為之；更正，除誤譯之訂

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

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

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

文。

　㈡查系爭專利請求項5更正主張誤記之訂正，係將系爭專利原

公告請求項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

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該些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

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

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

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

或關閉」，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

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僅界定「一」殻

體，而系爭專利請求項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

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該些殼體

上⋯⋯」，僅界定「一」鎖固裝置，則該鎖固裝置顯然是設置

「於該」殻體上，而非設置「該些」殻體上，因此，系爭專

利請求項5之設置「該些」殻體明顯是數量前後記載不一致

或筆誤，且「設置」之後明顯遺漏「於」字，均屬誤記之事

項，是以上開更正係屬誤記之訂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實質擴大或變更公

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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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後請求項5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5之使符

合條碼的抽屜發光開啟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

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故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符合專

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三、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

第3款、2、4項之規定：

　　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更正主張誤記之訂正，係將原公

告說明書第[0031]段「此外，各個抽屜11還可包含鎖固裝置

（未繪於圖中），控制台12可根據藥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之

抽屜11之鎖固裝置，且同時可使此抽屜11彈出，而其它的抽

屜11則可保持在鎖固狀態，以有效防止使用者拿取到錯誤的

藥品；在一實施例中，鎖固裝置可為安全扣或其它類似的裝

置」更正為「此外，各個抽屜11還可包含鎖固裝置（未繪於

圖中），各個鎖固裝置係設置於各個抽屜11的殼體111上，

控制台12可根據藥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之抽屜11之鎖固裝

置，且同時可使此抽屜11彈出，而其它的抽屜11則可保持在

鎖固狀態，足見抽屜11之鎖固裝置可根據藥袋之條碼提供的

藥品資訊而開啟或關閉，以有效防止使用者拿取到錯誤的藥

品；在一實施例中，鎖固裝置可為安全扣或其它類似的裝

置」，觀諸系爭專利請求項1及說明書[0018]段均記載抽屜

包含該殼體，系爭專利請求項5又記載儲物櫃之抽屜結構

「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

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而系爭專利原公告說明

書第[0031]段顯遺漏系爭專利請求項5中「更包含一鎖固裝

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

訊開啟或關閉」之內容，是以上開更正係屬誤記之訂正，未

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

未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更正符合專利法

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四、被告雖辯稱：原告更正新增特徵「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

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他的隔間」已構成申請歷史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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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言之云云。惟查：

　㈠按「申請歷史禁反言」又稱為「申請檔案禁反言」（file w

rapper estoppel），係指專利權人於專利申請過程維護專

利過程中所為之修正、更正或申復，若導致限縮專利權範

圍，則不得再藉由均等論而重為主張其已放棄之專利權。因

此，「申請歷史禁反言」為均等論的限制事項之一。於專利

申請或專利權維護過程中，專利權人對於系爭專利之請求項

進行修正或更正，無論是主動提出者或是為了克服專利審查

人員之審查意見而被動提出者，只要修正或更正之結果是導

致限縮專利權範圍將引發申請歷史禁反言。

　㈡原告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更正所增加「致使對應的該導光

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他的隔間」之技術特

徵，係為確認對應之導光條發光使該隔間發光，而不發散到

其它的隔間之技術特徵，應屬減縮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範

圍，並無構成申請歷史禁反言，被告所辯顯無理由。

五、系爭專利之技術分析：

　㈠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

  ⒈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

　　智慧藥櫃抽屜之各個隔間可發出光線以提示使用者應拿取哪

一個隔間的藥品。然而由於其導光結構設計不佳，故在一個

隔間發光後，光線可能也會照射到其它的隔間，故使用者也

容易拿取到錯誤的藥品（系爭專利說明書【0004】，本院卷

二第453頁）。

  ⒉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

　　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其可包含殼體、複數個光源、鎖光

板及複數個導光板。殼體可包含開口。該些光源可設置於殼

體內。鎖光板可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可包含複數個條狀開

孔，各個條狀開孔之位置可對應於至少一個光源。該些導光

板可設置於鎖光板上以在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該些導光

板可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導光板之一端可覆蓋

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導光板可包含導光層、遮光層及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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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導光層除二端外可被遮光層包覆，導光條可設置於導光

板之另一端，使各個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導光板傳送

至對應的導光條（系爭專利說明書【0007】，本院卷二第45

4頁）。

　㈡系爭專利之主要圖式：

　　第1圖至第3圖為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之一實施例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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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圖為儲物櫃之一實施例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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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分析：

　　系爭專利請求項共18項，其中請求項1、7為獨立項，請求項

2至6、8至18皆為附屬項，原告前開申請更正請求項之範圍

經本院認定更正合法，業如前述，其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

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文義或均等範

圍（以下不再稱更正後，逕以請求項稱之），系爭專利請求

項1至3、5、7至11、13、17之內容如下：

  ⒈請求項1：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

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

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

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

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

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

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

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

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

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

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

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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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請求項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

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

條狀開孔。

  ⒊請求項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

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根據一藥

袋之條碼資訊開啟。

  ⒋請求項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

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

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

  ⒌請求項7：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

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

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

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

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

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

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

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

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

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

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

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

隔間。

  ⒍請求項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該些光

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

  ⒎請求項9：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一控

制台，係與該些光源連接，並控制該些光源之發光模式。

  ⒏請求項10：如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一

條碼讀取器，係與該控制台連接，並用於讀取一藥袋之條

碼。

  ⒐請求項1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各個

該抽屜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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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控制台連接，及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

  ⒑請求項1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複

數個層架，各個該層架包含一第二指示燈，該第二指示燈與

該控制台連接，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的

層架的第二指示燈。

  ⒒請求項17：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各個

該抽屜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與該控制台連接，該控制台根

據該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打開對應之該抽屜之該鎖固

裝置，並使其它的該些抽屜保持在鎖固狀態。

六、系爭產品技術內容：

  ㈠系爭產品技術描述：

　　系爭產品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作技術描述為：一種儲物櫃

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

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

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

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

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

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

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

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

（即透明表面）亦能些微透光，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

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

至對應的該導光條。

  ㈡系爭產品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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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

文義或均等範圍：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特徵可解析為5個要件，分別為：

　　要件編號1A：

　　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

　　要件編號1B：

　　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

　　要件編號1C：

　　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

　　要件編號1D：

　　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

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

少一個該光源；以及

　　要件編號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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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

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

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

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

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

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

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

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⒉要件編號1a：

　　依前揭相片一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

包含，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A「一種儲物櫃

之抽屜結構，係包含」。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

件編號1A之文義所讀取。

　⒊要件編號1b：

　　觀之上開相片二可知，系爭產品之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

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B「一殼體，係包含一

開口」。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B之文義

所讀取。

　⒋要件編號1c：

　　依前開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

該殼體內，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C「複數個

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

1要件編號1C之文義所讀取。

　⒌要件編號1d：

　　觀諸上揭之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一鎖光板，係設置

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

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

件編號1D「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

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

以及」。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D之文義

所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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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⒍要件編號1e：

　　依前開相片二、三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

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觀之前揭照片

四可知，上開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等條狀開孔，且各導光板

之一端覆蓋對應之條狀開孔；依上開照片七、八、九可知，

各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

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

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

另一端，使各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之導光板傳送至對

應之導光條，一隔間發光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其中系爭產

品的導光板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一隔

間發光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又本院當庭勘驗台北醫院所拍

攝之系爭產品操作影片，勘驗內容為「本隨身碟影片存檔時

間為114年3月13日之錄影紀錄。藥師於19秒處開啟未亮燈之

抽屜，21秒處關閉抽屜，持續開啟並關閉其他未亮燈之抽屜

至31秒處；32秒處刷藥袋上條碼，36秒處開啟有亮燈之抽

屜，38秒自藥格取藥，42秒關閉抽屜，45秒處燈熄滅；1分0

秒處刷藥袋上條碼，1分02秒處開啟未亮燈之抽屜，1分03秒

處關閉該抽屜，持續開啟並關閉其他未亮燈之抽屜至1分06

秒處；1分07秒處開啟有燈亮之抽屜取藥，可看見系爭產品

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1分09處關閉抽屜，1分10秒處燈

熄滅，1分12秒處再打開同一抽屜取藥，此時抽屜沒有亮

燈。影片至1分14秒結束。法官請庭務員就上開影片20秒、3

6秒、1分02秒、1分07秒分別截圖並彩色列印後附卷」，有

勘驗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497頁）。由前開勘驗內容

可知於影片1分07秒處開啟有燈亮之抽屜取藥，可看見系爭

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此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

定之技術特徵不相同。因此，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請求項

1要件編號1E「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

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

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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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

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

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

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

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之文義所讀取。

　㈡綜上所述，系爭產品無法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之

文義讀取，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

因此，接著判斷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

號1E之均等範圍。

　㈢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之均等比對：

　⒈就方式而言，系爭專利具有「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

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

的方式，而系爭產品則為「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

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

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

光」的方式，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由於抽

屜11具有特殊結構設計，即鎖光板113及包含有導光層114

1、遮光層1142及導光條1143的導光板114，因此各個光源11

2發出之光線可精確地對應的導光板114傳送至其導光條1143

使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的隔間P」，是以系爭專利之

遮光層為用以遮蔽光線之用，並不同於系爭產品之平整亮面

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

請求項1要件編號1E為不同的方式。

　⒉就功能而言，系爭專利具有「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

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的功能，而系爭產

品則為「使各個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導光板傳送至對

應的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的功能。因

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為不同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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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就結果而言，系爭專利具有「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上發光

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而系爭產

品則為「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

面）上發光，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

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為不同的結

果。

　⒋綜上所述，就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而言，系爭產品

與系爭專利係以不同的方式、達成不同的功能、且得到不同

的結果，故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未構成

均等。

　㈣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3、5為直接或間接依附系爭專利請

求項1，即應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則系爭

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文義或均等範圍，亦無從

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3、5之文義或均等範圍。

　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技術特徵可解析為5個要件，分別為：

　　要件編號7A：

　　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

　　要件編號7B：

　　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

　　要件編號7C：

　　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

　　要件編號7D：

　　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

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

少一個該光源；以及

　　要件編號7E：

　　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

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

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

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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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

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

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

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⒉要件編號7a：

　　依前開相片一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

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

號7A「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

含」。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A之文義所

讀取。

　⒊要件編號7b：

　　觀之上開相片二可知，系爭產品之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

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B「一殼體，係包含一

開口」。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B之文義

所讀取。

　⒋要件編號7c：

　　依前揭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

該殼體內，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C「複數個

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

7要件編號7C之文義所讀取。

　⒌要件編號7d：

　　觀諸上揭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一鎖光板，係設置於

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

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

編號7D「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

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

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

請求項7要件編號7D之文義所讀取。

　⒍要件編號7e：

　　依前開相片二、三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

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觀之上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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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知，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

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觀諸前揭照片七、八、九

可知，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

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

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該導光條設置

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

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

它的隔間，其中系爭產品的導光板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

面）亦些微透光，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且細

譯本院前開勘驗筆錄之記載，其中「1分07秒處開啟有燈亮

之抽屜取藥，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

（本院卷二第497頁），其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所界定之技術

特徵不相同。因此，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

號7E「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

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

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

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

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

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

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

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文義所讀

取。

　㈥綜上所述，系爭產品無法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之

文義讀取，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文義範圍。

因此，接著判斷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

號7E之均等範圍。

　㈦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之均等比對：

　⒈就方式而言，系爭專利具有「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

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

的方式，而系爭產品則為「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

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6



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能些微

透光」的方式，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由於

抽屜11具有特殊結構設計，即鎖光板113及包含有導光層114

1、遮光層1142及導光條1143的導光板114，因此各個光源11

2發出之光線可精確地對應的導光板114傳送至其導光條1143

使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的隔間P」，是以系爭專利之

遮光層為用以遮蔽光線之用，並不同於系爭產品之平整亮面

層（即透明表面）能些微透光。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

請求項7要件編號7E為不同的方式。

　⒉就功能而言，系爭專利具有「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

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的功能，而系爭產

品則為「使各個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導光板傳送至對

應的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的功能。因

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為不同的功

能。

　⒊就結果而言，系爭專利具有「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上發光

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而系爭產

品則為「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

面）上發光，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

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為不同的結

果。

　⒋綜上所述，就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而言，系爭產品

與系爭專利係以不同的方式、達成不同的功能、且得到不同

的結果，故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未構成

均等。

　㈧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8至11、13、17為直接或間接依附系爭

專利請求項7，即應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全部技術特徵，

則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

亦無從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8至11、13、17之文義或均等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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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㈨原告雖主張由前開相片七可知，系爭產品光源12發出的光線

由導光板14的導光層141底面進入並傳送到位於導光板14的

頂部的導光條143，在此過程中，光源12發出之光線沒有經

由系爭產品呈平整亮面之透明側面142向外發光，以免光線

發散到其它隔間，此與系爭專利之光源發出之光線不能經由

系爭專利所揭示之遮光層向外發光相比，完全一致，故系爭

產品呈平整亮面之透明側面142相同於系爭專利之遮光層，

兩者無實質上的差別之云云。惟查，由上開相片七觀之，系

爭產品從光源12所發出的光線係穿透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

面）發散到其他的隔間P，且經本院當庭勘驗無誤，業如前

述，顯見系爭產品的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非為遮蔽光

線穿透的層狀結構，故原告前開所述顯不足採。

　㈩原告復主張系爭產品的導光板14下方所出現的「些微透

光」，並非從導光板14呈平整亮面的透明側面142透射出來

而向外發光的，而是從系爭產品的白色鎖光板13透射出來

的，比對上揭相片六、四與甲證13，可知前揭相片七與勘驗

影片1分07秒的「些微透光」不是從導光板呈平整亮面之透

明側面透射出來云云。惟查，原告所提之甲證13照片，係其

自行試驗所拍攝之照片，並非系爭產品之照片，故是否真實

尚非無疑，又觀之本院前開勘驗筆錄所附之照片(本院卷二

第497頁)可知，照片中桃紅色光線確實係由「透明導光板」

所散發至相鄰隔間之藥品，故原告前開主張，亦不足採。

　�原告又主張前開勘驗結果雖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

其他隔間，然該光線僅限於導光板上緣，其他隔間顯示的光

線無法確認是從導光板的哪個位置出來，依全內反射原理，

進入導光板內部的光源光線只要入射到導光板側面，即在導

光板內部全部以全內反射方式傳送到導光條，不會經由導光

側面透射到外面，也同等於遮蔽光線穿透之云云。惟查，觀

之本院前開勘驗筆錄所附之照片（本院卷二第497頁）可知

導光板除上緣發光外，導光板側邊整面亦有透光，至相鄰之

隔間，是原告前開全內反射原理之論述，並非可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8



陸、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

3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系

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

項之規定。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

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惟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

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文義或均等範圍，則本

件其餘爭點即專利有效性部分，無逐一論駁之必要，附此敘

明。是以，系爭產品並無侵害原告系爭專利權之情事。從

而，原告依專利法第96條第1、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

規定，請求被告等應賠償原告2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

請求排除侵害，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又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

11、13、17文義或均等範圍，原告不得對被告主張權利，本

件即無為中間判決之必要，爰為終局判決，併此敘明。原告

請求被告提出系爭產品之導光板及鎖光板，以證明系爭產品

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文義及

均等範圍，亦無必要。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

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

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

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

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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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君豪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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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專訴字第54號
原      告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陳穆寬            
訴訟代理人    陳國樟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孟蕙律師
輔  佐  人    曾景晃                                    
被      告    國澤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郭國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文成律師  
              劉蘊文律師  
              盧建川專利師
              陳學箴專利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中華民國第I657771號「儲物櫃及其抽屜結構」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民國108年5月1日至127年5月14日。詎原告於112年發現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下稱臺北醫院）門診藥局之調劑台所使用之儲物櫃（下稱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外觀相似，經查詢發現系爭產品為被告國澤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所製造並販售與臺北醫院；經原告為侵權比對認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及1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被告公司曾為原告之協力廠商，應知悉系爭專利之內容，故被告公司有侵權之故意或過失，被告公司前開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請求排除侵害及損害賠償，而被告郭國基為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專利法第96條第1、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二、並聲明：
　㈠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200萬元，暨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公司不得自行或委託、授權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及其他侵害專利權之行為。
　㈢訴訟費用由被告等連帶負擔。
　㈣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產品之透明隔板（下稱系爭透明隔板）為由單一種材料射出成形製成的單一板體，不具分屬不同元件之「導光層」、「導光條」、「遮光層」，是系爭產品並無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要件編號1E「導光板」之結構，是未落入前開要件編號1E之文義範圍；系爭透明隔板與前開要件編號1E所採用的方法、所達到的功能及結果均不同，是亦未落入前開要件編號1E之均等範圍，故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之文義及均等範圍。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2、3、5係直接依附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並進一步個別限縮請求項1之範圍，故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之文義及均等範圍，亦無從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2、3、5之文義及均等範圍；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與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之差異僅於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之標的為「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其餘皆與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相同，故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之文義及均等範圍；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8至11、13、17係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並進一步個別限縮前開請求項7之範圍，故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之文義及均等範圍，則無從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8至11、13、17之文義及均等範圍，是以，系爭產品並未侵害系爭專利。況乙證1、2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7、8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9不具進步性；乙證1、2、4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7至10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4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5之組合，足以證明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13不具進步性；乙證1、2、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5、7、8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3、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5、7至9不具進步性；乙證1、2、4、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5、7至10、17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4、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7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事由，原告不得對被告等主張專利權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答辯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37頁，並依本院論述與妥適調整文句）：
一、原告係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08年5月1日至127年5月14日。
二、臺北醫院112年辦理「智慧藥事作業管理系統」、「急診藥局智慧軟體導引調劑系統」招標案，最終由被告公司得標。
三、前開招標案於臺北醫院門診藥局之調劑台所使用之系爭產品係由被告公司製造並販售。
四、被告郭國基為被告公司負責人。　　
肆、本件爭點（本院卷二第486至487頁，並依本院論述與妥適調整文句）：
一、專利請求項更正事項部分：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是否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
　㈡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是否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㈢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之更正是否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二、專利侵權部分：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文義或均等範圍？
三、專利有效性部分：
　㈠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5是否不明確，且未為說明書所支持，而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㈡乙證1、2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7至8不具進步性?
　㈢乙證1至3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9不具進步性?
　㈣乙證1、2、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7至10不具進步性?
　㈤乙證1至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不具進步性?
　㈥乙證1至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13不具進步性?
　㈦乙證1、2、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5、7至8不具進步性?
　㈧乙證1至3、乙證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5、7至9不具進步性?
　㈨乙證1、2、4、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5、7至10、17不具進步性?
　㈩乙證1至4、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7不具進步性?
　乙證1至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不具進步性?
四、原告依專利法第9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侵害排除，有無理由？
五、原告依專利法第96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伍、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
  ㈠按當事人依第41條第1項規定主張或抗辯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因，專利權人已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更正專利權範圍者，應向法院陳明依更正後之專利權範圍為請求或主張；法院得就更正專利權範圍之合法性自為判斷，並於裁判前表明其法律上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3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專利請求項共18項，其中請求項1、7為獨立項，請求項2至6、8至18皆為附屬項，原告就系爭專利請求項1、7業於114年1月14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更正；復於114年7月14日向智慧局就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5、7、8、11、13、15等申請更正並陳明依114年7月14日更正後之系爭專利範圍為請求（見本院卷二第436至440頁），因該更正申請於本件審理期間尚未審定，被告復提出引證抗辯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事由，且兩造均同意以此範圍由本院自為判斷原告更正申請之合法性（見本院卷二第484頁），揆諸上開規定，本院自應審究上開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之合法性，合先敘明。
  ㈡次按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僅得就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事項為之；更正，除誤譯之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㈢本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18項，其中請求項1、7為獨立項，其餘為附屬項。依原告所提民事準備（五）狀申請專利範圍更正內容、甲證9（系爭專利更正說明書）、甲證10（系爭專利更正申請專利範圍）、甲證11（更正說明）與甲證1之系爭專利原公告本比較，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內容係為將系爭專利說明書之內容併入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1、2、3、7、8、11、13中。
　⒈經查，系爭專利請求項1、7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1、7中限定「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複數導光板，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與「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他的隔間」之技術特徵，而更正後系爭專利請求項1為「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為「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內容，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1、7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1、7之發光的間隔可清楚的被使用者識別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⒉系爭專利請求項2、8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2、8中限定「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之技術特徵，於系爭專利請求項2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於系爭專利請求項8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均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2、8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2、8之發光的間隔可清楚的被使用者識別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⒊系爭專利請求項3、11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3、11中限定「根據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之技術特徵，於系爭專利請求項3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1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各個該抽屜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與該控制台連接，及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均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3、11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3、11之掃描藥袋條碼後直接得知藥品所在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⒋系爭專利請求項13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13中限定「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的層架的第二指示燈」之技術特徵，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複數個層架，各個該層架包含一第二指示燈，該第二指示燈與該控制台連接，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的層架的第二指示燈」，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13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13之掃描藥袋條碼後直接得知藥品所在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⒌被告雖辯稱更正之「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及「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主詞為導光條或各該導光板整體結構，均無法「致使…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故更正內容與說明書[0022]之記載不一致，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之云云。惟觀諸系爭專利圖式第3圖與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如第3圖所示，由於抽屜11具有特殊結構設計，即鎖光板113及包含有導光層1141、遮光層1142及導光條1143的導光板114，因此各個光源112發出之光線可精確地對應的導光板114傳送至其導光條1143使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的隔間P；因此，使用者可以很容易地辨識藥品所在的隔間P，故可大幅減少人為錯誤的產生」，可知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P係為系爭專利圖式與說明書所揭露，是以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被告所辯尚無可採。
  ⒍綜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㈠按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僅得就誤記或誤譯之訂正事項為之；更正，除誤譯之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系爭專利請求項5更正主張誤記之訂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該些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僅界定「一」殻體，而系爭專利請求項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該些殼體上⋯⋯」，僅界定「一」鎖固裝置，則該鎖固裝置顯然是設置「於該」殻體上，而非設置「該些」殻體上，因此，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設置「該些」殻體明顯是數量前後記載不一致或筆誤，且「設置」之後明顯遺漏「於」字，均屬誤記之事項，是以上開更正係屬誤記之訂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5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5之使符合條碼的抽屜發光開啟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故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三、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更正主張誤記之訂正，係將原公告說明書第[0031]段「此外，各個抽屜11還可包含鎖固裝置（未繪於圖中），控制台12可根據藥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之抽屜11之鎖固裝置，且同時可使此抽屜11彈出，而其它的抽屜11則可保持在鎖固狀態，以有效防止使用者拿取到錯誤的藥品；在一實施例中，鎖固裝置可為安全扣或其它類似的裝置」更正為「此外，各個抽屜11還可包含鎖固裝置（未繪於圖中），各個鎖固裝置係設置於各個抽屜11的殼體111上，控制台12可根據藥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之抽屜11之鎖固裝置，且同時可使此抽屜11彈出，而其它的抽屜11則可保持在鎖固狀態，足見抽屜11之鎖固裝置可根據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而開啟或關閉，以有效防止使用者拿取到錯誤的藥品；在一實施例中，鎖固裝置可為安全扣或其它類似的裝置」，觀諸系爭專利請求項1及說明書[0018]段均記載抽屜包含該殼體，系爭專利請求項5又記載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而系爭專利原公告說明書第[0031]段顯遺漏系爭專利請求項5中「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之內容，是以上開更正係屬誤記之訂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四、被告雖辯稱：原告更正新增特徵「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他的隔間」已構成申請歷史禁反言之云云。惟查：
　㈠按「申請歷史禁反言」又稱為「申請檔案禁反言」（file wrapper estoppel），係指專利權人於專利申請過程維護專利過程中所為之修正、更正或申復，若導致限縮專利權範圍，則不得再藉由均等論而重為主張其已放棄之專利權。因此，「申請歷史禁反言」為均等論的限制事項之一。於專利申請或專利權維護過程中，專利權人對於系爭專利之請求項進行修正或更正，無論是主動提出者或是為了克服專利審查人員之審查意見而被動提出者，只要修正或更正之結果是導致限縮專利權範圍將引發申請歷史禁反言。
　㈡原告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更正所增加「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他的隔間」之技術特徵，係為確認對應之導光條發光使該隔間發光，而不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技術特徵，應屬減縮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範圍，並無構成申請歷史禁反言，被告所辯顯無理由。
五、系爭專利之技術分析：
　㈠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
  ⒈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
　　智慧藥櫃抽屜之各個隔間可發出光線以提示使用者應拿取哪一個隔間的藥品。然而由於其導光結構設計不佳，故在一個隔間發光後，光線可能也會照射到其它的隔間，故使用者也容易拿取到錯誤的藥品（系爭專利說明書【0004】，本院卷二第453頁）。
  ⒉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
　　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其可包含殼體、複數個光源、鎖光板及複數個導光板。殼體可包含開口。該些光源可設置於殼體內。鎖光板可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可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條狀開孔之位置可對應於至少一個光源。該些導光板可設置於鎖光板上以在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該些導光板可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導光板之一端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導光板可包含導光層、遮光層及導光條，導光層除二端外可被遮光層包覆，導光條可設置於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導光條（系爭專利說明書【0007】，本院卷二第454頁）。
　㈡系爭專利之主要圖式：
　　第1圖至第3圖為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之一實施例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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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圖為儲物櫃之一實施例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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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分析：
　　系爭專利請求項共18項，其中請求項1、7為獨立項，請求項2至6、8至18皆為附屬項，原告前開申請更正請求項之範圍經本院認定更正合法，業如前述，其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以下不再稱更正後，逕以請求項稱之），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內容如下：
  ⒈請求項1：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⒉請求項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
  ⒊請求項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
  ⒋請求項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
  ⒌請求項7：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⒍請求項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
  ⒎請求項9：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一控制台，係與該些光源連接，並控制該些光源之發光模式。
  ⒏請求項10：如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一條碼讀取器，係與該控制台連接，並用於讀取一藥袋之條碼。
  ⒐請求項1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各個該抽屜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與該控制台連接，及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
  ⒑請求項1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複數個層架，各個該層架包含一第二指示燈，該第二指示燈與該控制台連接，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的層架的第二指示燈。
  ⒒請求項17：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各個該抽屜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與該控制台連接，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打開對應之該抽屜之該鎖固裝置，並使其它的該些抽屜保持在鎖固狀態。
六、系爭產品技術內容：
  ㈠系爭產品技術描述：
　　系爭產品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作技術描述為：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能些微透光，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
  ㈡系爭產品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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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特徵可解析為5個要件，分別為：
　　要件編號1A：
　　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
　　要件編號1B：
　　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
　　要件編號1C：
　　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
　　要件編號1D：
　　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
　　要件編號1E：
　　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⒉要件編號1a：
　　依前揭相片一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A「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A之文義所讀取。
　⒊要件編號1b：
　　觀之上開相片二可知，系爭產品之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B「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B之文義所讀取。
　⒋要件編號1c：
　　依前開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C「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C之文義所讀取。
　⒌要件編號1d：
　　觀諸上揭之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D「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D之文義所讀取。
　⒍要件編號1e：
　　依前開相片二、三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觀之前揭照片四可知，上開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等條狀開孔，且各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之條狀開孔；依上開照片七、八、九可知，各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之導光板傳送至對應之導光條，一隔間發光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其中系爭產品的導光板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一隔間發光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又本院當庭勘驗台北醫院所拍攝之系爭產品操作影片，勘驗內容為「本隨身碟影片存檔時間為114年3月13日之錄影紀錄。藥師於19秒處開啟未亮燈之抽屜，21秒處關閉抽屜，持續開啟並關閉其他未亮燈之抽屜至31秒處；32秒處刷藥袋上條碼，36秒處開啟有亮燈之抽屜，38秒自藥格取藥，42秒關閉抽屜，45秒處燈熄滅；1分0秒處刷藥袋上條碼，1分02秒處開啟未亮燈之抽屜，1分03秒處關閉該抽屜，持續開啟並關閉其他未亮燈之抽屜至1分06秒處；1分07秒處開啟有燈亮之抽屜取藥，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1分09處關閉抽屜，1分10秒處燈熄滅，1分12秒處再打開同一抽屜取藥，此時抽屜沒有亮燈。影片至1分14秒結束。法官請庭務員就上開影片20秒、36秒、1分02秒、1分07秒分別截圖並彩色列印後附卷」，有勘驗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497頁）。由前開勘驗內容可知於影片1分07秒處開啟有燈亮之抽屜取藥，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此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不相同。因此，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文義所讀取。
　㈡綜上所述，系爭產品無法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之文義讀取，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因此，接著判斷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之均等範圍。
　㈢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之均等比對：
　⒈就方式而言，系爭專利具有「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的方式，而系爭產品則為「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的方式，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由於抽屜11具有特殊結構設計，即鎖光板113及包含有導光層1141、遮光層1142及導光條1143的導光板114，因此各個光源112發出之光線可精確地對應的導光板114傳送至其導光條1143使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的隔間P」，是以系爭專利之遮光層為用以遮蔽光線之用，並不同於系爭產品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為不同的方式。
　⒉就功能而言，系爭專利具有「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的功能，而系爭產品則為「使各個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的功能。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為不同的功能。
　⒊就結果而言，系爭專利具有「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上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而系爭產品則為「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上發光，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為不同的結果。
　⒋綜上所述，就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而言，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係以不同的方式、達成不同的功能、且得到不同的結果，故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未構成均等。
　㈣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3、5為直接或間接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即應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則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文義或均等範圍，亦無從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3、5之文義或均等範圍。
　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技術特徵可解析為5個要件，分別為：
　　要件編號7A：
　　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
　　要件編號7B：
　　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
　　要件編號7C：
　　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
　　要件編號7D：
　　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
　　要件編號7E：
　　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⒉要件編號7a：
　　依前開相片一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A「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A之文義所讀取。
　⒊要件編號7b：
　　觀之上開相片二可知，系爭產品之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B「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B之文義所讀取。
　⒋要件編號7c：
　　依前揭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C「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C之文義所讀取。
　⒌要件編號7d：
　　觀諸上揭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D「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D之文義所讀取。
　⒍要件編號7e：
　　依前開相片二、三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觀之上開照片四可知，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觀諸前揭照片七、八、九可知，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其中系爭產品的導光板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且細譯本院前開勘驗筆錄之記載，其中「1分07秒處開啟有燈亮之抽屜取藥，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本院卷二第497頁），其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所界定之技術特徵不相同。因此，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文義所讀取。
　㈥綜上所述，系爭產品無法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之文義讀取，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文義範圍。因此，接著判斷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之均等範圍。
　㈦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之均等比對：
　⒈就方式而言，系爭專利具有「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的方式，而系爭產品則為「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能些微透光」的方式，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由於抽屜11具有特殊結構設計，即鎖光板113及包含有導光層1141、遮光層1142及導光條1143的導光板114，因此各個光源112發出之光線可精確地對應的導光板114傳送至其導光條1143使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的隔間P」，是以系爭專利之遮光層為用以遮蔽光線之用，並不同於系爭產品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能些微透光。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為不同的方式。
　⒉就功能而言，系爭專利具有「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的功能，而系爭產品則為「使各個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的功能。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為不同的功能。
　⒊就結果而言，系爭專利具有「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上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而系爭產品則為「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上發光，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為不同的結果。
　⒋綜上所述，就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而言，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係以不同的方式、達成不同的功能、且得到不同的結果，故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未構成均等。
　㈧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8至11、13、17為直接或間接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7，即應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全部技術特徵，則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亦無從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8至11、13、1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
　㈨原告雖主張由前開相片七可知，系爭產品光源12發出的光線由導光板14的導光層141底面進入並傳送到位於導光板14的頂部的導光條143，在此過程中，光源12發出之光線沒有經由系爭產品呈平整亮面之透明側面142向外發光，以免光線發散到其它隔間，此與系爭專利之光源發出之光線不能經由系爭專利所揭示之遮光層向外發光相比，完全一致，故系爭產品呈平整亮面之透明側面142相同於系爭專利之遮光層，兩者無實質上的差別之云云。惟查，由上開相片七觀之，系爭產品從光源12所發出的光線係穿透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發散到其他的隔間P，且經本院當庭勘驗無誤，業如前述，顯見系爭產品的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非為遮蔽光線穿透的層狀結構，故原告前開所述顯不足採。
　㈩原告復主張系爭產品的導光板14下方所出現的「些微透光」，並非從導光板14呈平整亮面的透明側面142透射出來而向外發光的，而是從系爭產品的白色鎖光板13透射出來的，比對上揭相片六、四與甲證13，可知前揭相片七與勘驗影片1分07秒的「些微透光」不是從導光板呈平整亮面之透明側面透射出來云云。惟查，原告所提之甲證13照片，係其自行試驗所拍攝之照片，並非系爭產品之照片，故是否真實尚非無疑，又觀之本院前開勘驗筆錄所附之照片(本院卷二第497頁)可知，照片中桃紅色光線確實係由「透明導光板」所散發至相鄰隔間之藥品，故原告前開主張，亦不足採。
　原告又主張前開勘驗結果雖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然該光線僅限於導光板上緣，其他隔間顯示的光線無法確認是從導光板的哪個位置出來，依全內反射原理，進入導光板內部的光源光線只要入射到導光板側面，即在導光板內部全部以全內反射方式傳送到導光條，不會經由導光側面透射到外面，也同等於遮蔽光線穿透之云云。惟查，觀之本院前開勘驗筆錄所附之照片（本院卷二第497頁）可知導光板除上緣發光外，導光板側邊整面亦有透光，至相鄰之隔間，是原告前開全內反射原理之論述，並非可採。
陸、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惟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文義或均等範圍，則本件其餘爭點即專利有效性部分，無逐一論駁之必要，附此敘明。是以，系爭產品並無侵害原告系爭專利權之情事。從而，原告依專利法第96條第1、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等應賠償原告2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請求排除侵害，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此敘明。又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文義或均等範圍，原告不得對被告主張權利，本件即無為中間判決之必要，爰為終局判決，併此敘明。原告請求被告提出系爭產品之導光板及鎖光板，以證明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文義及均等範圍，亦無必要。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
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君豪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專訴字第54號

原      告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陳穆寬            

訴訟代理人    陳國樟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孟蕙律師

輔  佐  人    曾景晃                                    

被      告    國澤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郭國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文成律師  

              劉蘊文律師  

              盧建川專利師

              陳學箴專利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

國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中華民國第I657771號「儲物櫃及其抽屜結構」發明

    專利（下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民國108

    年5月1日至127年5月14日。詎原告於112年發現衛生福利部

    臺北醫院（下稱臺北醫院）門診藥局之調劑台所使用之儲物

    櫃（下稱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外觀相似，經查詢發現系

    爭產品為被告國澤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所製造並販售

    與臺北醫院；經原告為侵權比對認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更

    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及1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被

    告公司曾為原告之協力廠商，應知悉系爭專利之內容，故被

    告公司有侵權之故意或過失，被告公司前開侵權行為致原告

    受有損害，原告自得請求排除侵害及損害賠償，而被告郭國

    基為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

    此，爰依專利法第96條第1、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

    定，提起本件訴訟。

二、並聲明：

　㈠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200萬元，暨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公司不得自行或委託、授權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

    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及其他

    侵害專利權之行為。

　㈢訴訟費用由被告等連帶負擔。

　㈣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產品之透明隔板（下稱系爭透明隔板）為由單一種材料

    射出成形製成的單一板體，不具分屬不同元件之「導光層」

    、「導光條」、「遮光層」，是系爭產品並無系爭專利更正

    後請求項1要件編號1E「導光板」之結構，是未落入前開要

    件編號1E之文義範圍；系爭透明隔板與前開要件編號1E所採

    用的方法、所達到的功能及結果均不同，是亦未落入前開要

    件編號1E之均等範圍，故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

    求項1之文義及均等範圍。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2、3、5係

    直接依附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並進一步個別限縮請求

    項1之範圍，故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之

    文義及均等範圍，亦無從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2、3、

    5之文義及均等範圍；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與系爭專利更

    正後請求項1之差異僅於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之標的為「

    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其餘

    皆與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相同，故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

    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之文義及均等範圍；系爭專利更正後請

    求項8至11、13、17係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系爭專利更正後請

    求項7，並進一步個別限縮前開請求項7之範圍，故系爭產品

    既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之文義及均等範圍，則無

    從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8至11、13、17之文義及均等

    範圍，是以，系爭產品並未侵害系爭專利。況乙證1、2之組

    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7、8不具進步性

    ；乙證1至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

    7至9不具進步性；乙證1、2、4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

    更正後請求項1、2、7至10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4之組合，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不具進步性；

    乙證1至5之組合，足以證明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13

    不具進步性；乙證1、2、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

    後請求項1、2、5、7、8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3、6之組合，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5、7至9不具進步性

    ；乙證1、2、4、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

    1、2、5、7至10、17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4、6之組合，足

    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7不具進步

    性；乙證1至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

    至3、5、7至11、13、17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事

    由，原告不得對被告等主張專利權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答辯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37頁，並依本院論述與妥適調

    整文句）：

一、原告係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08年5月1日至1

    27年5月14日。

二、臺北醫院112年辦理「智慧藥事作業管理系統」、「急診藥

    局智慧軟體導引調劑系統」招標案，最終由被告公司得標。

三、前開招標案於臺北醫院門診藥局之調劑台所使用之系爭產品

    係由被告公司製造並販售。

四、被告郭國基為被告公司負責人。　　

肆、本件爭點（本院卷二第486至487頁，並依本院論述與妥適調

    整文句）：

一、專利請求項更正事項部分：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是否符合專利

    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

　㈡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是否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

    2、4項之規定?

　㈢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之更正是否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

    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二、專利侵權部分：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

    13、17文義或均等範圍？

三、專利有效性部分：

　㈠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5是否不明確，且未為說明書所支持，

    而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㈡乙證1、2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

    、7至8不具進步性?

　㈢乙證1至3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

    、7至9不具進步性?

　㈣乙證1、2、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

    至2、7至10不具進步性?

　㈤乙證1至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不

    具進步性?

　㈥乙證1至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

    13不具進步性?

　㈦乙證1、2、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

    至2、5、7至8不具進步性?

　㈧乙證1至3、乙證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

    項1至2、5、7至9不具進步性?

　㈨乙證1、2、4、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

    項1至2、5、7至10、17不具進步性?

　㈩乙證1至4、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

    至3、5、7至11、17不具進步性?

　乙證1至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

    、5、7至11、13、17不具進步性?

四、原告依專利法第9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侵害排除，

    有無理由？

五、原告依專利法第96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

    告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伍、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符合專利法

    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

  ㈠按當事人依第41條第1項規定主張或抗辯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

    因，專利權人已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更正專利權範圍者，應

    向法院陳明依更正後之專利權範圍為請求或主張；法院得就

    更正專利權範圍之合法性自為判斷，並於裁判前表明其法律

    上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3條第1項

    、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專利請求項共18項，其中

    請求項1、7為獨立項，請求項2至6、8至18皆為附屬項，原

    告就系爭專利請求項1、7業於114年1月14日向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更正；復於114年7月14日向智慧局

    就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5、7、8、11、13、15等申請更正並陳

    明依114年7月14日更正後之系爭專利範圍為請求（見本院卷

    二第436至440頁），因該更正申請於本件審理期間尚未審定

    ，被告復提出引證抗辯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事由，且兩造均同

    意以此範圍由本院自為判斷原告更正申請之合法性（見本院

    卷二第484頁），揆諸上開規定，本院自應審究上開系爭專

    利更正後請求項之合法性，合先敘明。

  ㈡次按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

    式，僅得就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事項為之；更正，除誤譯之

    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

    露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

    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

  ㈢本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18項，其中請求項1、7為獨立

    項，其餘為附屬項。依原告所提民事準備（五）狀申請專利

    範圍更正內容、甲證9（系爭專利更正說明書）、甲證10（

    系爭專利更正申請專利範圍）、甲證11（更正說明）與甲證

    1之系爭專利原公告本比較，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內

    容係為將系爭專利說明書之內容併入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

    1、2、3、7、8、11、13中。

　⒈經查，系爭專利請求項1、7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

    求項1、7中限定「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

    源上方」、「複數導光板，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與

    「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

    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

    其他的隔間」之技術特徵，而更正後系爭專利請求項1為「

    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

    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

    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

    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

    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

    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

    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

    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

    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

    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

    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

    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為

    「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一殼

    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

    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

    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

    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

    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

    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

    ；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

    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

    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

    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

    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

    內容，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

    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

    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1、7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

    請求項1、7之發光的間隔可清楚的被使用者識別之發明目的

    ，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⒉系爭專利請求項2、8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2、

    8中限定「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

    之技術特徵，於系爭專利請求項2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

    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

    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於系爭專利請

    求項8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該

    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

    孔」，均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

    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

    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2、8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

    請求項2、8之發光的間隔可清楚的被使用者識別之發明目的

    ，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⒊系爭專利請求項3、11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3

    、11中限定「根據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之技術特徵，於系

    爭專利請求項3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

    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

    ，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1更

    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各個該抽

    屜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與該控

    制台連接，及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均屬申請專利

    範圍之減縮，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

    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

    請求項3、11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3、11之掃

    描藥袋條碼後直接得知藥品所在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

    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⒋系爭專利請求項13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13中

    限定「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的層架的第

    二指示燈」之技術特徵，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所

    述之儲物櫃，更包含複數個層架，各個該層架包含一第二指

    示燈，該第二指示燈與該控制台連接，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

    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的層架的第二指示燈」，屬申請專利範

    圍之減縮，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

    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

    求項13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13之掃描藥袋條

    碼後直接得知藥品所在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

    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⒌被告雖辯稱更正之「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

    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

    」及「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

    其它的隔間」之主詞為導光條或各該導光板整體結構，均無

    法「致使…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故更正

    內容與說明書[0022]之記載不一致，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

    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之云云。惟觀諸系爭專利圖

    式第3圖與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如第3圖所示，由於抽屜

    11具有特殊結構設計，即鎖光板113及包含有導光層1141、

    遮光層1142及導光條1143的導光板114，因此各個光源112發

    出之光線可精確地對應的導光板114傳送至其導光條1143使

    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的隔間P；因此，使用者可以很

    容易地辨識藥品所在的隔間P，故可大幅減少人為錯誤的產

    生」，可知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P係為系爭

    專利圖式與說明書所揭露，是以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被告所辯尚無可採。

  ⒍綜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符合專

    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

    4項之規定：

　㈠按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

    ，僅得就誤記或誤譯之訂正事項為之；更正，除誤譯之訂正

    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

    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系爭專利請求項5更正主張誤記之訂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

    告請求項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

    ，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該些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

    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

    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

    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

    關閉」，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

    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僅界定「一」殻體，而

    系爭專利請求項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

    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該些殼體上⋯⋯」，僅界

    定「一」鎖固裝置，則該鎖固裝置顯然是設置「於該」殻體

    上，而非設置「該些」殻體上，因此，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

    設置「該些」殻體明顯是數量前後記載不一致或筆誤，且「

    設置」之後明顯遺漏「於」字，均屬誤記之事項，是以上開

    更正係屬誤記之訂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

    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

    利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

    5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5之使符合條碼的抽屜

    發光開啟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

    專利範圍，故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

    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三、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

    第3款、2、4項之規定：

　　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更正主張誤記之訂正，係將原公

    告說明書第[0031]段「此外，各個抽屜11還可包含鎖固裝置

    （未繪於圖中），控制台12可根據藥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之

    抽屜11之鎖固裝置，且同時可使此抽屜11彈出，而其它的抽

    屜11則可保持在鎖固狀態，以有效防止使用者拿取到錯誤的

    藥品；在一實施例中，鎖固裝置可為安全扣或其它類似的裝

    置」更正為「此外，各個抽屜11還可包含鎖固裝置（未繪於

    圖中），各個鎖固裝置係設置於各個抽屜11的殼體111上，

    控制台12可根據藥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之抽屜11之鎖固裝置

    ，且同時可使此抽屜11彈出，而其它的抽屜11則可保持在鎖

    固狀態，足見抽屜11之鎖固裝置可根據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

    品資訊而開啟或關閉，以有效防止使用者拿取到錯誤的藥品

    ；在一實施例中，鎖固裝置可為安全扣或其它類似的裝置」

    ，觀諸系爭專利請求項1及說明書[0018]段均記載抽屜包含

    該殼體，系爭專利請求項5又記載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

    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

    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而系爭專利原公告說明書第[0

    031]段顯遺漏系爭專利請求項5中「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

    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

    或關閉」之內容，是以上開更正係屬誤記之訂正，未超出申

    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實質

    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

    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四、被告雖辯稱：原告更正新增特徵「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

    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他的隔間」已構成申請歷史禁

    反言之云云。惟查：

　㈠按「申請歷史禁反言」又稱為「申請檔案禁反言」（file wr

    apper estoppel），係指專利權人於專利申請過程維護專利

    過程中所為之修正、更正或申復，若導致限縮專利權範圍，

    則不得再藉由均等論而重為主張其已放棄之專利權。因此，

    「申請歷史禁反言」為均等論的限制事項之一。於專利申請

    或專利權維護過程中，專利權人對於系爭專利之請求項進行

    修正或更正，無論是主動提出者或是為了克服專利審查人員

    之審查意見而被動提出者，只要修正或更正之結果是導致限

    縮專利權範圍將引發申請歷史禁反言。

　㈡原告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更正所增加「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

    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他的隔間」之技術特徵，

    係為確認對應之導光條發光使該隔間發光，而不發散到其它

    的隔間之技術特徵，應屬減縮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範圍，並

    無構成申請歷史禁反言，被告所辯顯無理由。

五、系爭專利之技術分析：

　㈠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

  ⒈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

　　智慧藥櫃抽屜之各個隔間可發出光線以提示使用者應拿取哪

    一個隔間的藥品。然而由於其導光結構設計不佳，故在一個

    隔間發光後，光線可能也會照射到其它的隔間，故使用者也

    容易拿取到錯誤的藥品（系爭專利說明書【0004】，本院卷

    二第453頁）。

  ⒉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

　　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其可包含殼體、複數個光源、鎖光

    板及複數個導光板。殼體可包含開口。該些光源可設置於殼

    體內。鎖光板可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可包含複數個條狀開

    孔，各個條狀開孔之位置可對應於至少一個光源。該些導光

    板可設置於鎖光板上以在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該些導光

    板可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導光板之一端可覆蓋

    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導光板可包含導光層、遮光層及導光

    條，導光層除二端外可被遮光層包覆，導光條可設置於導光

    板之另一端，使各個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導光板傳送

    至對應的導光條（系爭專利說明書【0007】，本院卷二第45

    4頁）。

　㈡系爭專利之主要圖式：

　　第1圖至第3圖為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之一實施例之示意圖。

　　  

　　

　　

　　第4圖為儲物櫃之一實施例之示意圖。

　　

　㈢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分析：

　　系爭專利請求項共18項，其中請求項1、7為獨立項，請求項

    2至6、8至18皆為附屬項，原告前開申請更正請求項之範圍

    經本院認定更正合法，業如前述，其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

    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文義或均等範

    圍（以下不再稱更正後，逕以請求項稱之），系爭專利請求

    項1至3、5、7至11、13、17之內容如下：

  ⒈請求項1：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

    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

    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

    ，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

    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

    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

    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

    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

    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

    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

    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

    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⒉請求項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

    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

    條狀開孔。

  ⒊請求項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

    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根據一藥

    袋之條碼資訊開啟。

  ⒋請求項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

    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

    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

  ⒌請求項7：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

    ：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

    ；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

    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

    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

    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

    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

    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

    ，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

    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

    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

    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

    間。

  ⒍請求項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該些光

    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

  ⒎請求項9：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一控

    制台，係與該些光源連接，並控制該些光源之發光模式。

  ⒏請求項10：如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一條

    碼讀取器，係與該控制台連接，並用於讀取一藥袋之條碼。

  ⒐請求項1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各個

    該抽屜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與

    該控制台連接，及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

  ⒑請求項1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複

    數個層架，各個該層架包含一第二指示燈，該第二指示燈與

    該控制台連接，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的

    層架的第二指示燈。

  ⒒請求項17：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各個

    該抽屜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與該控制台連接，該控制台根

    據該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打開對應之該抽屜之該鎖固

    裝置，並使其它的該些抽屜保持在鎖固狀態。

六、系爭產品技術內容：

  ㈠系爭產品技術描述：

　　系爭產品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作技術描述為：一種儲物櫃

    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

    ，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

    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一

    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

    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

    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

    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

    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

    即透明表面）亦能些微透光，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

    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

    對應的該導光條。

  ㈡系爭產品之照片：

            

七、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

    文義或均等範圍：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特徵可解析為5個要件，分別為：

　　要件編號1A：

　　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

　　要件編號1B：

　　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

　　要件編號1C：

　　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

　　要件編號1D：

　　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

    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

    少一個該光源；以及

　　要件編號1E：

　　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

    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

    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

    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

    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

    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

    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

    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⒉要件編號1a：

　　依前揭相片一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

    包含，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A「一種儲物櫃

    之抽屜結構，係包含」。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

    件編號1A之文義所讀取。

　⒊要件編號1b：

　　觀之上開相片二可知，系爭產品之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

    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B「一殼體，係包含一

    開口」。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B之文義

    所讀取。

　⒋要件編號1c：

　　依前開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

    該殼體內，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C「複數個

    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

    1要件編號1C之文義所讀取。

　⒌要件編號1d：

　　觀諸上揭之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一鎖光板，係設置

    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

    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

    件編號1D「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

    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

    以及」。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D之文義

    所讀取。

　⒍要件編號1e：

　　依前開相片二、三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

    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觀之前揭照片

    四可知，上開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等條狀開孔，且各導光板

    之一端覆蓋對應之條狀開孔；依上開照片七、八、九可知，

    各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

    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

    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

    另一端，使各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之導光板傳送至對

    應之導光條，一隔間發光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其中系爭產

    品的導光板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一隔

    間發光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又本院當庭勘驗台北醫院所拍

    攝之系爭產品操作影片，勘驗內容為「本隨身碟影片存檔時

    間為114年3月13日之錄影紀錄。藥師於19秒處開啟未亮燈之

    抽屜，21秒處關閉抽屜，持續開啟並關閉其他未亮燈之抽屜

    至31秒處；32秒處刷藥袋上條碼，36秒處開啟有亮燈之抽屜

    ，38秒自藥格取藥，42秒關閉抽屜，45秒處燈熄滅；1分0秒

    處刷藥袋上條碼，1分02秒處開啟未亮燈之抽屜，1分03秒處

    關閉該抽屜，持續開啟並關閉其他未亮燈之抽屜至1分06秒

    處；1分07秒處開啟有燈亮之抽屜取藥，可看見系爭產品導

    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1分09處關閉抽屜，1分10秒處燈熄

    滅，1分12秒處再打開同一抽屜取藥，此時抽屜沒有亮燈。

    影片至1分14秒結束。法官請庭務員就上開影片20秒、36秒

    、1分02秒、1分07秒分別截圖並彩色列印後附卷」，有勘驗

    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497頁）。由前開勘驗內容可知

    於影片1分07秒處開啟有燈亮之抽屜取藥，可看見系爭產品

    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此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

    技術特徵不相同。因此，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

    件編號1E「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

    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

    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

    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

    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

    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

    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

    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文義

    所讀取。

　㈡綜上所述，系爭產品無法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之文

    義讀取，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因

    此，接著判斷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

    E之均等範圍。

　㈢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之均等比對：

　⒈就方式而言，系爭專利具有「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

    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

    的方式，而系爭產品則為「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

    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

    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

    光」的方式，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由於抽

    屜11具有特殊結構設計，即鎖光板113及包含有導光層1141

    、遮光層1142及導光條1143的導光板114，因此各個光源112

    發出之光線可精確地對應的導光板114傳送至其導光條1143

    使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的隔間P」，是以系爭專利之

    遮光層為用以遮蔽光線之用，並不同於系爭產品之平整亮面

    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

    請求項1要件編號1E為不同的方式。

　⒉就功能而言，系爭專利具有「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

    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的功能，而系爭產

    品則為「使各個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導光板傳送至對

    應的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的功能。因此

    ，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為不同的功能。

　⒊就結果而言，系爭專利具有「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上發光

    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而系爭產

    品則為「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

    ）上發光，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因

    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為不同的結果

    。

　⒋綜上所述，就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而言，系爭產品與

    系爭專利係以不同的方式、達成不同的功能、且得到不同的

    結果，故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未構成均

    等。

　㈣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3、5為直接或間接依附系爭專利請求

    項1，即應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則系爭產

    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文義或均等範圍，亦無從落

    入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3、5之文義或均等範圍。

　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技術特徵可解析為5個要件，分別為：

　　要件編號7A：

　　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

　　要件編號7B：

　　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

　　要件編號7C：

　　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

　　要件編號7D：

　　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

    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

    少一個該光源；以及

　　要件編號7E：

　　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

    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

    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

    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

    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

    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

    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

    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⒉要件編號7a：

　　依前開相片一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

    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

    號7A「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

    。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A之文義所讀取

    。

　⒊要件編號7b：

　　觀之上開相片二可知，系爭產品之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

    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B「一殼體，係包含一

    開口」。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B之文義

    所讀取。

　⒋要件編號7c：

　　依前揭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

    該殼體內，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C「複數個

    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

    7要件編號7C之文義所讀取。

　⒌要件編號7d：

　　觀諸上揭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一鎖光板，係設置於

    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

    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

    編號7D「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

    ，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

    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

    求項7要件編號7D之文義所讀取。

　⒍要件編號7e：

　　依前開相片二、三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

    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觀之上開照片

    四可知，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

    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觀諸前揭照片七、八、九

    可知，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

    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

    、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該導光條設置於

    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

    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

    的隔間，其中系爭產品的導光板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

    ）亦些微透光，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且細譯

    本院前開勘驗筆錄之記載，其中「1分07秒處開啟有燈亮之

    抽屜取藥，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本

    院卷二第497頁），其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所界定之技術特徵

    不相同。因此，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

    「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

    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

    ，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

    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

    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

    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

    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

    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文義所讀取。

　㈥綜上所述，系爭產品無法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之文

    義讀取，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文義範圍。因

    此，接著判斷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

    E之均等範圍。

　㈦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之均等比對：

　⒈就方式而言，系爭專利具有「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

    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

    的方式，而系爭產品則為「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

    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

    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能些微

    透光」的方式，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由於

    抽屜11具有特殊結構設計，即鎖光板113及包含有導光層114

    1、遮光層1142及導光條1143的導光板114，因此各個光源11

    2發出之光線可精確地對應的導光板114傳送至其導光條1143

    使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的隔間P」，是以系爭專利之

    遮光層為用以遮蔽光線之用，並不同於系爭產品之平整亮面

    層（即透明表面）能些微透光。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

    請求項7要件編號7E為不同的方式。

　⒉就功能而言，系爭專利具有「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

    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的功能，而系爭產

    品則為「使各個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導光板傳送至對

    應的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的功能。因此

    ，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為不同的功能。

　⒊就結果而言，系爭專利具有「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上發光

    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而系爭產

    品則為「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

    ）上發光，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因

    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為不同的結果

    。

　⒋綜上所述，就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而言，系爭產品與

    系爭專利係以不同的方式、達成不同的功能、且得到不同的

    結果，故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未構成均

    等。

　㈧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8至11、13、17為直接或間接依附系爭專

    利請求項7，即應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全部技術特徵，則

    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亦

    無從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8至11、13、1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

    。

　㈨原告雖主張由前開相片七可知，系爭產品光源12發出的光線

    由導光板14的導光層141底面進入並傳送到位於導光板14的

    頂部的導光條143，在此過程中，光源12發出之光線沒有經

    由系爭產品呈平整亮面之透明側面142向外發光，以免光線

    發散到其它隔間，此與系爭專利之光源發出之光線不能經由

    系爭專利所揭示之遮光層向外發光相比，完全一致，故系爭

    產品呈平整亮面之透明側面142相同於系爭專利之遮光層，

    兩者無實質上的差別之云云。惟查，由上開相片七觀之，系

    爭產品從光源12所發出的光線係穿透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

    面）發散到其他的隔間P，且經本院當庭勘驗無誤，業如前

    述，顯見系爭產品的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非為遮蔽光

    線穿透的層狀結構，故原告前開所述顯不足採。

　㈩原告復主張系爭產品的導光板14下方所出現的「些微透光」

    ，並非從導光板14呈平整亮面的透明側面142透射出來而向

    外發光的，而是從系爭產品的白色鎖光板13透射出來的，比

    對上揭相片六、四與甲證13，可知前揭相片七與勘驗影片1

    分07秒的「些微透光」不是從導光板呈平整亮面之透明側面

    透射出來云云。惟查，原告所提之甲證13照片，係其自行試

    驗所拍攝之照片，並非系爭產品之照片，故是否真實尚非無

    疑，又觀之本院前開勘驗筆錄所附之照片(本院卷二第497頁

    )可知，照片中桃紅色光線確實係由「透明導光板」所散發

    至相鄰隔間之藥品，故原告前開主張，亦不足採。

　原告又主張前開勘驗結果雖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

    其他隔間，然該光線僅限於導光板上緣，其他隔間顯示的光

    線無法確認是從導光板的哪個位置出來，依全內反射原理，

    進入導光板內部的光源光線只要入射到導光板側面，即在導

    光板內部全部以全內反射方式傳送到導光條，不會經由導光

    側面透射到外面，也同等於遮蔽光線穿透之云云。惟查，觀

    之本院前開勘驗筆錄所附之照片（本院卷二第497頁）可知

    導光板除上緣發光外，導光板側邊整面亦有透光，至相鄰之

    隔間，是原告前開全內反射原理之論述，並非可採。

陸、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

    3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系

    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

    項之規定。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

    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惟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

    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文義或均等範圍，則本

    件其餘爭點即專利有效性部分，無逐一論駁之必要，附此敘

    明。是以，系爭產品並無侵害原告系爭專利權之情事。從而

    ，原告依專利法第96條第1、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

    定，請求被告等應賠償原告2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請

    求排除侵害，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假

    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又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

    11、13、17文義或均等範圍，原告不得對被告主張權利，本

    件即無為中間判決之必要，爰為終局判決，併此敘明。原告

    請求被告提出系爭產品之導光板及鎖光板，以證明系爭產品

    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文義及

    均等範圍，亦無必要。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

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

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

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君豪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專訴字第54號
原      告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陳穆寬            
訴訟代理人    陳國樟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孟蕙律師
輔  佐  人    曾景晃                                    
被      告    國澤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郭國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文成律師  
              劉蘊文律師  
              盧建川專利師
              陳學箴專利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中華民國第I657771號「儲物櫃及其抽屜結構」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民國108年5月1日至127年5月14日。詎原告於112年發現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下稱臺北醫院）門診藥局之調劑台所使用之儲物櫃（下稱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外觀相似，經查詢發現系爭產品為被告國澤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所製造並販售與臺北醫院；經原告為侵權比對認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及1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被告公司曾為原告之協力廠商，應知悉系爭專利之內容，故被告公司有侵權之故意或過失，被告公司前開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請求排除侵害及損害賠償，而被告郭國基為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專利法第96條第1、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二、並聲明：
　㈠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200萬元，暨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公司不得自行或委託、授權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及其他侵害專利權之行為。
　㈢訴訟費用由被告等連帶負擔。
　㈣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產品之透明隔板（下稱系爭透明隔板）為由單一種材料射出成形製成的單一板體，不具分屬不同元件之「導光層」、「導光條」、「遮光層」，是系爭產品並無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要件編號1E「導光板」之結構，是未落入前開要件編號1E之文義範圍；系爭透明隔板與前開要件編號1E所採用的方法、所達到的功能及結果均不同，是亦未落入前開要件編號1E之均等範圍，故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之文義及均等範圍。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2、3、5係直接依附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並進一步個別限縮請求項1之範圍，故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之文義及均等範圍，亦無從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2、3、5之文義及均等範圍；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與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之差異僅於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之標的為「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其餘皆與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相同，故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之文義及均等範圍；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8至11、13、17係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並進一步個別限縮前開請求項7之範圍，故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之文義及均等範圍，則無從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8至11、13、17之文義及均等範圍，是以，系爭產品並未侵害系爭專利。況乙證1、2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7、8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9不具進步性；乙證1、2、4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7至10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4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5之組合，足以證明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13不具進步性；乙證1、2、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5、7、8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3、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5、7至9不具進步性；乙證1、2、4、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5、7至10、17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4、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7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事由，原告不得對被告等主張專利權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答辯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37頁，並依本院論述與妥適調整文句）：
一、原告係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08年5月1日至127年5月14日。
二、臺北醫院112年辦理「智慧藥事作業管理系統」、「急診藥局智慧軟體導引調劑系統」招標案，最終由被告公司得標。
三、前開招標案於臺北醫院門診藥局之調劑台所使用之系爭產品係由被告公司製造並販售。
四、被告郭國基為被告公司負責人。　　
肆、本件爭點（本院卷二第486至487頁，並依本院論述與妥適調整文句）：
一、專利請求項更正事項部分：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是否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
　㈡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是否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㈢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之更正是否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二、專利侵權部分：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文義或均等範圍？
三、專利有效性部分：
　㈠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5是否不明確，且未為說明書所支持，而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㈡乙證1、2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7至8不具進步性?
　㈢乙證1至3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9不具進步性?
　㈣乙證1、2、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7至10不具進步性?
　㈤乙證1至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不具進步性?
　㈥乙證1至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13不具進步性?
　㈦乙證1、2、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5、7至8不具進步性?
　㈧乙證1至3、乙證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5、7至9不具進步性?
　㈨乙證1、2、4、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5、7至10、17不具進步性?
　㈩乙證1至4、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7不具進步性?
　乙證1至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不具進步性?
四、原告依專利法第9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侵害排除，有無理由？
五、原告依專利法第96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伍、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
  ㈠按當事人依第41條第1項規定主張或抗辯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因，專利權人已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更正專利權範圍者，應向法院陳明依更正後之專利權範圍為請求或主張；法院得就更正專利權範圍之合法性自為判斷，並於裁判前表明其法律上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3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專利請求項共18項，其中請求項1、7為獨立項，請求項2至6、8至18皆為附屬項，原告就系爭專利請求項1、7業於114年1月14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更正；復於114年7月14日向智慧局就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5、7、8、11、13、15等申請更正並陳明依114年7月14日更正後之系爭專利範圍為請求（見本院卷二第436至440頁），因該更正申請於本件審理期間尚未審定，被告復提出引證抗辯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事由，且兩造均同意以此範圍由本院自為判斷原告更正申請之合法性（見本院卷二第484頁），揆諸上開規定，本院自應審究上開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之合法性，合先敘明。
  ㈡次按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僅得就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事項為之；更正，除誤譯之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㈢本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18項，其中請求項1、7為獨立項，其餘為附屬項。依原告所提民事準備（五）狀申請專利範圍更正內容、甲證9（系爭專利更正說明書）、甲證10（系爭專利更正申請專利範圍）、甲證11（更正說明）與甲證1之系爭專利原公告本比較，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內容係為將系爭專利說明書之內容併入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1、2、3、7、8、11、13中。
　⒈經查，系爭專利請求項1、7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1、7中限定「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複數導光板，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與「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他的隔間」之技術特徵，而更正後系爭專利請求項1為「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為「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內容，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1、7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1、7之發光的間隔可清楚的被使用者識別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⒉系爭專利請求項2、8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2、8中限定「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之技術特徵，於系爭專利請求項2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於系爭專利請求項8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均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2、8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2、8之發光的間隔可清楚的被使用者識別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⒊系爭專利請求項3、11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3、11中限定「根據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之技術特徵，於系爭專利請求項3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1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各個該抽屜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與該控制台連接，及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均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3、11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3、11之掃描藥袋條碼後直接得知藥品所在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⒋系爭專利請求項13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13中限定「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的層架的第二指示燈」之技術特徵，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複數個層架，各個該層架包含一第二指示燈，該第二指示燈與該控制台連接，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的層架的第二指示燈」，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13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13之掃描藥袋條碼後直接得知藥品所在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⒌被告雖辯稱更正之「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及「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主詞為導光條或各該導光板整體結構，均無法「致使…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故更正內容與說明書[0022]之記載不一致，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之云云。惟觀諸系爭專利圖式第3圖與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如第3圖所示，由於抽屜11具有特殊結構設計，即鎖光板113及包含有導光層1141、遮光層1142及導光條1143的導光板114，因此各個光源112發出之光線可精確地對應的導光板114傳送至其導光條1143使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的隔間P；因此，使用者可以很容易地辨識藥品所在的隔間P，故可大幅減少人為錯誤的產生」，可知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P係為系爭專利圖式與說明書所揭露，是以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被告所辯尚無可採。
  ⒍綜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㈠按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僅得就誤記或誤譯之訂正事項為之；更正，除誤譯之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系爭專利請求項5更正主張誤記之訂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該些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僅界定「一」殻體，而系爭專利請求項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該些殼體上⋯⋯」，僅界定「一」鎖固裝置，則該鎖固裝置顯然是設置「於該」殻體上，而非設置「該些」殻體上，因此，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設置「該些」殻體明顯是數量前後記載不一致或筆誤，且「設置」之後明顯遺漏「於」字，均屬誤記之事項，是以上開更正係屬誤記之訂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5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5之使符合條碼的抽屜發光開啟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故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三、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更正主張誤記之訂正，係將原公告說明書第[0031]段「此外，各個抽屜11還可包含鎖固裝置（未繪於圖中），控制台12可根據藥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之抽屜11之鎖固裝置，且同時可使此抽屜11彈出，而其它的抽屜11則可保持在鎖固狀態，以有效防止使用者拿取到錯誤的藥品；在一實施例中，鎖固裝置可為安全扣或其它類似的裝置」更正為「此外，各個抽屜11還可包含鎖固裝置（未繪於圖中），各個鎖固裝置係設置於各個抽屜11的殼體111上，控制台12可根據藥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之抽屜11之鎖固裝置，且同時可使此抽屜11彈出，而其它的抽屜11則可保持在鎖固狀態，足見抽屜11之鎖固裝置可根據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而開啟或關閉，以有效防止使用者拿取到錯誤的藥品；在一實施例中，鎖固裝置可為安全扣或其它類似的裝置」，觀諸系爭專利請求項1及說明書[0018]段均記載抽屜包含該殼體，系爭專利請求項5又記載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而系爭專利原公告說明書第[0031]段顯遺漏系爭專利請求項5中「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之內容，是以上開更正係屬誤記之訂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四、被告雖辯稱：原告更正新增特徵「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他的隔間」已構成申請歷史禁反言之云云。惟查：
　㈠按「申請歷史禁反言」又稱為「申請檔案禁反言」（file wrapper estoppel），係指專利權人於專利申請過程維護專利過程中所為之修正、更正或申復，若導致限縮專利權範圍，則不得再藉由均等論而重為主張其已放棄之專利權。因此，「申請歷史禁反言」為均等論的限制事項之一。於專利申請或專利權維護過程中，專利權人對於系爭專利之請求項進行修正或更正，無論是主動提出者或是為了克服專利審查人員之審查意見而被動提出者，只要修正或更正之結果是導致限縮專利權範圍將引發申請歷史禁反言。
　㈡原告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更正所增加「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他的隔間」之技術特徵，係為確認對應之導光條發光使該隔間發光，而不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技術特徵，應屬減縮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範圍，並無構成申請歷史禁反言，被告所辯顯無理由。
五、系爭專利之技術分析：
　㈠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
  ⒈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
　　智慧藥櫃抽屜之各個隔間可發出光線以提示使用者應拿取哪一個隔間的藥品。然而由於其導光結構設計不佳，故在一個隔間發光後，光線可能也會照射到其它的隔間，故使用者也容易拿取到錯誤的藥品（系爭專利說明書【0004】，本院卷二第453頁）。
  ⒉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
　　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其可包含殼體、複數個光源、鎖光板及複數個導光板。殼體可包含開口。該些光源可設置於殼體內。鎖光板可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可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條狀開孔之位置可對應於至少一個光源。該些導光板可設置於鎖光板上以在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該些導光板可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導光板之一端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導光板可包含導光層、遮光層及導光條，導光層除二端外可被遮光層包覆，導光條可設置於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導光條（系爭專利說明書【0007】，本院卷二第454頁）。
　㈡系爭專利之主要圖式：
　　第1圖至第3圖為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之一實施例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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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圖為儲物櫃之一實施例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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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分析：
　　系爭專利請求項共18項，其中請求項1、7為獨立項，請求項2至6、8至18皆為附屬項，原告前開申請更正請求項之範圍經本院認定更正合法，業如前述，其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以下不再稱更正後，逕以請求項稱之），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內容如下：
  ⒈請求項1：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⒉請求項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
  ⒊請求項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
  ⒋請求項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
  ⒌請求項7：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⒍請求項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
  ⒎請求項9：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一控制台，係與該些光源連接，並控制該些光源之發光模式。
  ⒏請求項10：如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一條碼讀取器，係與該控制台連接，並用於讀取一藥袋之條碼。
  ⒐請求項1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各個該抽屜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與該控制台連接，及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
  ⒑請求項1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複數個層架，各個該層架包含一第二指示燈，該第二指示燈與該控制台連接，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的層架的第二指示燈。
  ⒒請求項17：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各個該抽屜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與該控制台連接，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打開對應之該抽屜之該鎖固裝置，並使其它的該些抽屜保持在鎖固狀態。
六、系爭產品技術內容：
  ㈠系爭產品技術描述：
　　系爭產品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作技術描述為：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能些微透光，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
  ㈡系爭產品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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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特徵可解析為5個要件，分別為：
　　要件編號1A：
　　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
　　要件編號1B：
　　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
　　要件編號1C：
　　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
　　要件編號1D：
　　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
　　要件編號1E：
　　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⒉要件編號1a：
　　依前揭相片一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A「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A之文義所讀取。
　⒊要件編號1b：
　　觀之上開相片二可知，系爭產品之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B「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B之文義所讀取。
　⒋要件編號1c：
　　依前開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C「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C之文義所讀取。
　⒌要件編號1d：
　　觀諸上揭之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D「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D之文義所讀取。
　⒍要件編號1e：
　　依前開相片二、三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觀之前揭照片四可知，上開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等條狀開孔，且各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之條狀開孔；依上開照片七、八、九可知，各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之導光板傳送至對應之導光條，一隔間發光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其中系爭產品的導光板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一隔間發光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又本院當庭勘驗台北醫院所拍攝之系爭產品操作影片，勘驗內容為「本隨身碟影片存檔時間為114年3月13日之錄影紀錄。藥師於19秒處開啟未亮燈之抽屜，21秒處關閉抽屜，持續開啟並關閉其他未亮燈之抽屜至31秒處；32秒處刷藥袋上條碼，36秒處開啟有亮燈之抽屜，38秒自藥格取藥，42秒關閉抽屜，45秒處燈熄滅；1分0秒處刷藥袋上條碼，1分02秒處開啟未亮燈之抽屜，1分03秒處關閉該抽屜，持續開啟並關閉其他未亮燈之抽屜至1分06秒處；1分07秒處開啟有燈亮之抽屜取藥，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1分09處關閉抽屜，1分10秒處燈熄滅，1分12秒處再打開同一抽屜取藥，此時抽屜沒有亮燈。影片至1分14秒結束。法官請庭務員就上開影片20秒、36秒、1分02秒、1分07秒分別截圖並彩色列印後附卷」，有勘驗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497頁）。由前開勘驗內容可知於影片1分07秒處開啟有燈亮之抽屜取藥，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此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不相同。因此，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文義所讀取。
　㈡綜上所述，系爭產品無法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之文義讀取，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因此，接著判斷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之均等範圍。
　㈢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之均等比對：
　⒈就方式而言，系爭專利具有「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的方式，而系爭產品則為「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的方式，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由於抽屜11具有特殊結構設計，即鎖光板113及包含有導光層1141、遮光層1142及導光條1143的導光板114，因此各個光源112發出之光線可精確地對應的導光板114傳送至其導光條1143使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的隔間P」，是以系爭專利之遮光層為用以遮蔽光線之用，並不同於系爭產品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為不同的方式。
　⒉就功能而言，系爭專利具有「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的功能，而系爭產品則為「使各個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的功能。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為不同的功能。
　⒊就結果而言，系爭專利具有「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上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而系爭產品則為「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上發光，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為不同的結果。
　⒋綜上所述，就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而言，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係以不同的方式、達成不同的功能、且得到不同的結果，故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未構成均等。
　㈣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3、5為直接或間接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即應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則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文義或均等範圍，亦無從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3、5之文義或均等範圍。
　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技術特徵可解析為5個要件，分別為：
　　要件編號7A：
　　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
　　要件編號7B：
　　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
　　要件編號7C：
　　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
　　要件編號7D：
　　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
　　要件編號7E：
　　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⒉要件編號7a：
　　依前開相片一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A「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A之文義所讀取。
　⒊要件編號7b：
　　觀之上開相片二可知，系爭產品之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B「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B之文義所讀取。
　⒋要件編號7c：
　　依前揭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C「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C之文義所讀取。
　⒌要件編號7d：
　　觀諸上揭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D「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D之文義所讀取。
　⒍要件編號7e：
　　依前開相片二、三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觀之上開照片四可知，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觀諸前揭照片七、八、九可知，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其中系爭產品的導光板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且細譯本院前開勘驗筆錄之記載，其中「1分07秒處開啟有燈亮之抽屜取藥，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本院卷二第497頁），其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所界定之技術特徵不相同。因此，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文義所讀取。
　㈥綜上所述，系爭產品無法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之文義讀取，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文義範圍。因此，接著判斷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之均等範圍。
　㈦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之均等比對：
　⒈就方式而言，系爭專利具有「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的方式，而系爭產品則為「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能些微透光」的方式，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由於抽屜11具有特殊結構設計，即鎖光板113及包含有導光層1141、遮光層1142及導光條1143的導光板114，因此各個光源112發出之光線可精確地對應的導光板114傳送至其導光條1143使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的隔間P」，是以系爭專利之遮光層為用以遮蔽光線之用，並不同於系爭產品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能些微透光。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為不同的方式。
　⒉就功能而言，系爭專利具有「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的功能，而系爭產品則為「使各個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的功能。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為不同的功能。
　⒊就結果而言，系爭專利具有「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上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而系爭產品則為「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上發光，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為不同的結果。
　⒋綜上所述，就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而言，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係以不同的方式、達成不同的功能、且得到不同的結果，故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未構成均等。
　㈧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8至11、13、17為直接或間接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7，即應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全部技術特徵，則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亦無從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8至11、13、1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
　㈨原告雖主張由前開相片七可知，系爭產品光源12發出的光線由導光板14的導光層141底面進入並傳送到位於導光板14的頂部的導光條143，在此過程中，光源12發出之光線沒有經由系爭產品呈平整亮面之透明側面142向外發光，以免光線發散到其它隔間，此與系爭專利之光源發出之光線不能經由系爭專利所揭示之遮光層向外發光相比，完全一致，故系爭產品呈平整亮面之透明側面142相同於系爭專利之遮光層，兩者無實質上的差別之云云。惟查，由上開相片七觀之，系爭產品從光源12所發出的光線係穿透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發散到其他的隔間P，且經本院當庭勘驗無誤，業如前述，顯見系爭產品的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非為遮蔽光線穿透的層狀結構，故原告前開所述顯不足採。
　㈩原告復主張系爭產品的導光板14下方所出現的「些微透光」，並非從導光板14呈平整亮面的透明側面142透射出來而向外發光的，而是從系爭產品的白色鎖光板13透射出來的，比對上揭相片六、四與甲證13，可知前揭相片七與勘驗影片1分07秒的「些微透光」不是從導光板呈平整亮面之透明側面透射出來云云。惟查，原告所提之甲證13照片，係其自行試驗所拍攝之照片，並非系爭產品之照片，故是否真實尚非無疑，又觀之本院前開勘驗筆錄所附之照片(本院卷二第497頁)可知，照片中桃紅色光線確實係由「透明導光板」所散發至相鄰隔間之藥品，故原告前開主張，亦不足採。
　原告又主張前開勘驗結果雖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然該光線僅限於導光板上緣，其他隔間顯示的光線無法確認是從導光板的哪個位置出來，依全內反射原理，進入導光板內部的光源光線只要入射到導光板側面，即在導光板內部全部以全內反射方式傳送到導光條，不會經由導光側面透射到外面，也同等於遮蔽光線穿透之云云。惟查，觀之本院前開勘驗筆錄所附之照片（本院卷二第497頁）可知導光板除上緣發光外，導光板側邊整面亦有透光，至相鄰之隔間，是原告前開全內反射原理之論述，並非可採。
陸、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惟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文義或均等範圍，則本件其餘爭點即專利有效性部分，無逐一論駁之必要，附此敘明。是以，系爭產品並無侵害原告系爭專利權之情事。從而，原告依專利法第96條第1、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等應賠償原告2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請求排除侵害，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此敘明。又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文義或均等範圍，原告不得對被告主張權利，本件即無為中間判決之必要，爰為終局判決，併此敘明。原告請求被告提出系爭產品之導光板及鎖光板，以證明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文義及均等範圍，亦無必要。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
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君豪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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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陳穆寬            

訴訟代理人    陳國樟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孟蕙律師

輔  佐  人    曾景晃                                    

被      告    國澤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郭國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文成律師  

              劉蘊文律師  

              盧建川專利師

              陳學箴專利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中華民國第I657771號「儲物櫃及其抽屜結構」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民國108年5月1日至127年5月14日。詎原告於112年發現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下稱臺北醫院）門診藥局之調劑台所使用之儲物櫃（下稱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外觀相似，經查詢發現系爭產品為被告國澤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所製造並販售與臺北醫院；經原告為侵權比對認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及1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被告公司曾為原告之協力廠商，應知悉系爭專利之內容，故被告公司有侵權之故意或過失，被告公司前開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請求排除侵害及損害賠償，而被告郭國基為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自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此，爰依專利法第96條第1、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二、並聲明：

　㈠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200萬元，暨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公司不得自行或委託、授權他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及其他侵害專利權之行為。

　㈢訴訟費用由被告等連帶負擔。

　㈣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產品之透明隔板（下稱系爭透明隔板）為由單一種材料射出成形製成的單一板體，不具分屬不同元件之「導光層」、「導光條」、「遮光層」，是系爭產品並無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要件編號1E「導光板」之結構，是未落入前開要件編號1E之文義範圍；系爭透明隔板與前開要件編號1E所採用的方法、所達到的功能及結果均不同，是亦未落入前開要件編號1E之均等範圍，故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之文義及均等範圍。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2、3、5係直接依附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並進一步個別限縮請求項1之範圍，故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之文義及均等範圍，亦無從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2、3、5之文義及均等範圍；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與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之差異僅於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之標的為「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其餘皆與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相同，故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之文義及均等範圍；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8至11、13、17係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並進一步個別限縮前開請求項7之範圍，故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7之文義及均等範圍，則無從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8至11、13、17之文義及均等範圍，是以，系爭產品並未侵害系爭專利。況乙證1、2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7、8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9不具進步性；乙證1、2、4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7至10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4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5之組合，足以證明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13不具進步性；乙證1、2、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5、7、8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3、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5、7至9不具進步性；乙證1、2、4、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2、5、7至10、17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4、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7不具進步性；乙證1至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不具進步性，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事由，原告不得對被告等主張專利權等語，資為抗辯。

二、並答辯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37頁，並依本院論述與妥適調整文句）：

一、原告係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08年5月1日至127年5月14日。

二、臺北醫院112年辦理「智慧藥事作業管理系統」、「急診藥局智慧軟體導引調劑系統」招標案，最終由被告公司得標。

三、前開招標案於臺北醫院門診藥局之調劑台所使用之系爭產品係由被告公司製造並販售。

四、被告郭國基為被告公司負責人。　　

肆、本件爭點（本院卷二第486至487頁，並依本院論述與妥適調整文句）：

一、專利請求項更正事項部分：

　㈠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是否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

　㈡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是否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㈢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之更正是否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二、專利侵權部分：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文義或均等範圍？

三、專利有效性部分：

　㈠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5是否不明確，且未為說明書所支持，而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㈡乙證1、2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7至8不具進步性?

　㈢乙證1至3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9不具進步性?

　㈣乙證1、2、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7至10不具進步性?

　㈤乙證1至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不具進步性?

　㈥乙證1至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更正後請求項1至3、7至11、13不具進步性?

　㈦乙證1、2、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5、7至8不具進步性?

　㈧乙證1至3、乙證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5、7至9不具進步性?

　㈨乙證1、2、4、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2、5、7至10、17不具進步性?

　㈩乙證1至4、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7不具進步性?

　乙證1至6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不具進步性?

四、原告依專利法第9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侵害排除，有無理由？

五、原告依專利法第96條第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若有，金額為何？

伍、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

  ㈠按當事人依第41條第1項規定主張或抗辯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因，專利權人已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更正專利權範圍者，應向法院陳明依更正後之專利權範圍為請求或主張；法院得就更正專利權範圍之合法性自為判斷，並於裁判前表明其法律上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3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專利請求項共18項，其中請求項1、7為獨立項，請求項2至6、8至18皆為附屬項，原告就系爭專利請求項1、7業於114年1月14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更正；復於114年7月14日向智慧局就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5、7、8、11、13、15等申請更正並陳明依114年7月14日更正後之系爭專利範圍為請求（見本院卷二第436至440頁），因該更正申請於本件審理期間尚未審定，被告復提出引證抗辯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事由，且兩造均同意以此範圍由本院自為判斷原告更正申請之合法性（見本院卷二第484頁），揆諸上開規定，本院自應審究上開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之合法性，合先敘明。

  ㈡次按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僅得就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事項為之；更正，除誤譯之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㈢本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18項，其中請求項1、7為獨立項，其餘為附屬項。依原告所提民事準備（五）狀申請專利範圍更正內容、甲證9（系爭專利更正說明書）、甲證10（系爭專利更正申請專利範圍）、甲證11（更正說明）與甲證1之系爭專利原公告本比較，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更正內容係為將系爭專利說明書之內容併入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1、2、3、7、8、11、13中。

　⒈經查，系爭專利請求項1、7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1、7中限定「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複數導光板，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與「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他的隔間」之技術特徵，而更正後系爭專利請求項1為「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為「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內容，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1、7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1、7之發光的間隔可清楚的被使用者識別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⒉系爭專利請求項2、8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2、8中限定「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之技術特徵，於系爭專利請求項2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於系爭專利請求項8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均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2、8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2、8之發光的間隔可清楚的被使用者識別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⒊系爭專利請求項3、11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3、11中限定「根據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之技術特徵，於系爭專利請求項3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1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各個該抽屜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與該控制台連接，及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均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3、11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3、11之掃描藥袋條碼後直接得知藥品所在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⒋系爭專利請求項13之更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13中限定「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的層架的第二指示燈」之技術特徵，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複數個層架，各個該層架包含一第二指示燈，該第二指示燈與該控制台連接，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的層架的第二指示燈」，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並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13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13之掃描藥袋條碼後直接得知藥品所在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⒌被告雖辯稱更正之「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及「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主詞為導光條或各該導光板整體結構，均無法「致使…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故更正內容與說明書[0022]之記載不一致，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之云云。惟觀諸系爭專利圖式第3圖與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如第3圖所示，由於抽屜11具有特殊結構設計，即鎖光板113及包含有導光層1141、遮光層1142及導光條1143的導光板114，因此各個光源112發出之光線可精確地對應的導光板114傳送至其導光條1143使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的隔間P；因此，使用者可以很容易地辨識藥品所在的隔間P，故可大幅減少人為錯誤的產生」，可知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P係為系爭專利圖式與說明書所揭露，是以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被告所辯尚無可採。

  ⒍綜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

二、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㈠按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僅得就誤記或誤譯之訂正事項為之；更正，除誤譯之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系爭專利請求項5更正主張誤記之訂正，係將系爭專利原公告請求項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該些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更正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僅界定「一」殻體，而系爭專利請求項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該些殼體上⋯⋯」，僅界定「一」鎖固裝置，則該鎖固裝置顯然是設置「於該」殻體上，而非設置「該些」殻體上，因此，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設置「該些」殻體明顯是數量前後記載不一致或筆誤，且「設置」之後明顯遺漏「於」字，均屬誤記之事項，是以上開更正係屬誤記之訂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且經比對更正前、後請求項之發明，更正後請求項5之發明可達成及不減損更正前請求項5之使符合條碼的抽屜發光開啟之發明目的，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故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三、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更正主張誤記之訂正，係將原公告說明書第[0031]段「此外，各個抽屜11還可包含鎖固裝置（未繪於圖中），控制台12可根據藥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之抽屜11之鎖固裝置，且同時可使此抽屜11彈出，而其它的抽屜11則可保持在鎖固狀態，以有效防止使用者拿取到錯誤的藥品；在一實施例中，鎖固裝置可為安全扣或其它類似的裝置」更正為「此外，各個抽屜11還可包含鎖固裝置（未繪於圖中），各個鎖固裝置係設置於各個抽屜11的殼體111上，控制台12可根據藥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之抽屜11之鎖固裝置，且同時可使此抽屜11彈出，而其它的抽屜11則可保持在鎖固狀態，足見抽屜11之鎖固裝置可根據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而開啟或關閉，以有效防止使用者拿取到錯誤的藥品；在一實施例中，鎖固裝置可為安全扣或其它類似的裝置」，觀諸系爭專利請求項1及說明書[0018]段均記載抽屜包含該殼體，系爭專利請求項5又記載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而系爭專利原公告說明書第[0031]段顯遺漏系爭專利請求項5中「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之內容，是以上開更正係屬誤記之訂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

四、被告雖辯稱：原告更正新增特徵「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他的隔間」已構成申請歷史禁反言之云云。惟查：

　㈠按「申請歷史禁反言」又稱為「申請檔案禁反言」（file wrapper estoppel），係指專利權人於專利申請過程維護專利過程中所為之修正、更正或申復，若導致限縮專利權範圍，則不得再藉由均等論而重為主張其已放棄之專利權。因此，「申請歷史禁反言」為均等論的限制事項之一。於專利申請或專利權維護過程中，專利權人對於系爭專利之請求項進行修正或更正，無論是主動提出者或是為了克服專利審查人員之審查意見而被動提出者，只要修正或更正之結果是導致限縮專利權範圍將引發申請歷史禁反言。

　㈡原告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更正所增加「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他的隔間」之技術特徵，係為確認對應之導光條發光使該隔間發光，而不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技術特徵，應屬減縮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範圍，並無構成申請歷史禁反言，被告所辯顯無理由。

五、系爭專利之技術分析：

　㈠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

  ⒈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

　　智慧藥櫃抽屜之各個隔間可發出光線以提示使用者應拿取哪一個隔間的藥品。然而由於其導光結構設計不佳，故在一個隔間發光後，光線可能也會照射到其它的隔間，故使用者也容易拿取到錯誤的藥品（系爭專利說明書【0004】，本院卷二第453頁）。

  ⒉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

　　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其可包含殼體、複數個光源、鎖光板及複數個導光板。殼體可包含開口。該些光源可設置於殼體內。鎖光板可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可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條狀開孔之位置可對應於至少一個光源。該些導光板可設置於鎖光板上以在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該些導光板可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導光板之一端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導光板可包含導光層、遮光層及導光條，導光層除二端外可被遮光層包覆，導光條可設置於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導光條（系爭專利說明書【0007】，本院卷二第454頁）。

　㈡系爭專利之主要圖式：

　　第1圖至第3圖為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之一實施例之示意圖。

　　  

　　

　　

　　第4圖為儲物櫃之一實施例之示意圖。

　　

　㈢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分析：

　　系爭專利請求項共18項，其中請求項1、7為獨立項，請求項2至6、8至18皆為附屬項，原告前開申請更正請求項之範圍經本院認定更正合法，業如前述，其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以下不再稱更正後，逕以請求項稱之），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內容如下：

  ⒈請求項1：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⒉請求項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

  ⒊請求項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

  ⒋請求項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儲物櫃之抽屜結構，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設置於該殼體上，並根據一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開啟或關閉。

  ⒌請求項7：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⒍請求項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該些光源為LED燈且位於該鎖光板下方，及對應於各該條狀開孔。

  ⒎請求項9：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一控制台，係與該些光源連接，並控制該些光源之發光模式。

  ⒏請求項10：如申請專利範圍第9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一條碼讀取器，係與該控制台連接，並用於讀取一藥袋之條碼。

  ⒐請求項1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各個該抽屜更包含一第一指示燈，係設置於該殼體之前端，並與該控制台連接，及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開啟。

  ⒑請求項1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所述之儲物櫃，更包含複數個層架，各個該層架包含一第二指示燈，該第二指示燈與該控制台連接，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資訊打開對應的層架的第二指示燈。

  ⒒請求項17：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述之儲物櫃，其中各個該抽屜更包含一鎖固裝置，係與該控制台連接，該控制台根據該藥袋之條碼提供的藥品資訊打開對應之該抽屜之該鎖固裝置，並使其它的該些抽屜保持在鎖固狀態。

六、系爭產品技術內容：

  ㈠系爭產品技術描述：

　　系爭產品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作技術描述為：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能些微透光，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

  ㈡系爭產品之照片：

            

七、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技術特徵可解析為5個要件，分別為：

　　要件編號1A：

　　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

　　要件編號1B：

　　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

　　要件編號1C：

　　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

　　要件編號1D：

　　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

　　要件編號1E：

　　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⒉要件編號1a：

　　依前揭相片一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A「一種儲物櫃之抽屜結構，係包含」。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A之文義所讀取。

　⒊要件編號1b：

　　觀之上開相片二可知，系爭產品之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B「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B之文義所讀取。

　⒋要件編號1c：

　　依前開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C「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C之文義所讀取。

　⒌要件編號1d：

　　觀諸上揭之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D「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D之文義所讀取。

　⒍要件編號1e：

　　依前開相片二、三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觀之前揭照片四可知，上開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等條狀開孔，且各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之條狀開孔；依上開照片七、八、九可知，各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之導光板傳送至對應之導光條，一隔間發光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其中系爭產品的導光板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一隔間發光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又本院當庭勘驗台北醫院所拍攝之系爭產品操作影片，勘驗內容為「本隨身碟影片存檔時間為114年3月13日之錄影紀錄。藥師於19秒處開啟未亮燈之抽屜，21秒處關閉抽屜，持續開啟並關閉其他未亮燈之抽屜至31秒處；32秒處刷藥袋上條碼，36秒處開啟有亮燈之抽屜，38秒自藥格取藥，42秒關閉抽屜，45秒處燈熄滅；1分0秒處刷藥袋上條碼，1分02秒處開啟未亮燈之抽屜，1分03秒處關閉該抽屜，持續開啟並關閉其他未亮燈之抽屜至1分06秒處；1分07秒處開啟有燈亮之抽屜取藥，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1分09處關閉抽屜，1分10秒處燈熄滅，1分12秒處再打開同一抽屜取藥，此時抽屜沒有亮燈。影片至1分14秒結束。法官請庭務員就上開影片20秒、36秒、1分02秒、1分07秒分別截圖並彩色列印後附卷」，有勘驗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497頁）。由前開勘驗內容可知於影片1分07秒處開啟有燈亮之抽屜取藥，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此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不相同。因此，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文義所讀取。

　㈡綜上所述，系爭產品無法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之文義讀取，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因此，接著判斷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之均等範圍。

　㈢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之均等比對：

　⒈就方式而言，系爭專利具有「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的方式，而系爭產品則為「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的方式，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由於抽屜11具有特殊結構設計，即鎖光板113及包含有導光層1141、遮光層1142及導光條1143的導光板114，因此各個光源112發出之光線可精確地對應的導光板114傳送至其導光條1143使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的隔間P」，是以系爭專利之遮光層為用以遮蔽光線之用，並不同於系爭產品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為不同的方式。

　⒉就功能而言，系爭專利具有「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的功能，而系爭產品則為「使各個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的功能。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為不同的功能。

　⒊就結果而言，系爭專利具有「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上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而系爭產品則為「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上發光，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為不同的結果。

　⒋綜上所述，就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而言，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係以不同的方式、達成不同的功能、且得到不同的結果，故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未構成均等。

　㈣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3、5為直接或間接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1，即應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則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文義或均等範圍，亦無從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3、5之文義或均等範圍。

　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技術特徵可解析為5個要件，分別為：

　　要件編號7A：

　　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

　　要件編號7B：

　　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

　　要件編號7C：

　　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

　　要件編號7D：

　　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

　　要件編號7E：

　　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

　⒉要件編號7a：

　　依前開相片一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A「一種儲物櫃，係包含複數個抽屜，各個該抽屜包含」。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A之文義所讀取。

　⒊要件編號7b：

　　觀之上開相片二可知，系爭產品之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B「一殼體，係包含一開口」。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B之文義所讀取。

　⒋要件編號7c：

　　依前揭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C「複數個光源，係設置於該殼體內」。是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C之文義所讀取。

　⒌要件編號7d：

　　觀諸上揭相片二至七可知，系爭產品之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些光源上，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至少一個該光源；完全對應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D「一鎖光板，係設置於該殼體內且位於該些光源上方，並包含複數個條狀開孔，各個該條狀開孔之位置對應於其下方的至少一個該光源；以及」。故系爭產品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D之文義所讀取。

　⒍要件編號7e：

　　依前開相片二、三可知，系爭產品之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隔間，觀之上開照片四可知，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觀諸前揭照片七、八、九可知，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其中系爭產品的導光板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些微透光，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且細譯本院前開勘驗筆錄之記載，其中「1分07秒處開啟有燈亮之抽屜取藥，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本院卷二第497頁），其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所界定之技術特徵不相同。因此，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複數個導光板，係設置於該鎖光板上以在該殼體內形成複數個放置藥品的隔間，該些導光板分別對應於該些條狀開孔，且各個該導光板之一端覆蓋對應的條狀開孔；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該導光條設置於該導光板之另一端，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的該導光層從該端傳送至該另一端之對應的該導光條，致使對應的該導光條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之文義所讀取。

　㈥綜上所述，系爭產品無法為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之文義讀取，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文義範圍。因此，接著判斷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之均等範圍。

　㈦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之均等比對：

　⒈就方式而言，系爭專利具有「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遮光層及一導光條，該導光層除二端外被一遮光層包覆」的方式，而系爭產品則為「各個該導光板包含一導光層、一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及一導光條，導光層為入光面、導光條為主要出光面、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亦能些微透光」的方式，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22]段記載「由於抽屜11具有特殊結構設計，即鎖光板113及包含有導光層1141、遮光層1142及導光條1143的導光板114，因此各個光源112發出之光線可精確地對應的導光板114傳送至其導光條1143使一隔間P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的隔間P」，是以系爭專利之遮光層為用以遮蔽光線之用，並不同於系爭產品之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能些微透光。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為不同的方式。

　⒉就功能而言，系爭專利具有「使各個該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該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該導光條」的功能，而系爭產品則為「使各個光源發出之光線通過對應的導光板傳送至對應的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的功能。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為不同的功能。

　⒊就結果而言，系爭專利具有「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上發光及一隔間發光而不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而系爭產品則為「讓光源的光線在導光條及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上發光，一隔間發光而會發散到其它的隔間」的結果。因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為不同的結果。

　⒋綜上所述，就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而言，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係以不同的方式、達成不同的功能、且得到不同的結果，故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7要件編號7E未構成均等。

　㈧由於系爭專利請求項8至11、13、17為直接或間接依附系爭專利請求項7，即應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全部技術特徵，則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亦無從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8至11、13、17之文義或均等範圍。

　㈨原告雖主張由前開相片七可知，系爭產品光源12發出的光線由導光板14的導光層141底面進入並傳送到位於導光板14的頂部的導光條143，在此過程中，光源12發出之光線沒有經由系爭產品呈平整亮面之透明側面142向外發光，以免光線發散到其它隔間，此與系爭專利之光源發出之光線不能經由系爭專利所揭示之遮光層向外發光相比，完全一致，故系爭產品呈平整亮面之透明側面142相同於系爭專利之遮光層，兩者無實質上的差別之云云。惟查，由上開相片七觀之，系爭產品從光源12所發出的光線係穿透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發散到其他的隔間P，且經本院當庭勘驗無誤，業如前述，顯見系爭產品的平整亮面層（即透明表面）非為遮蔽光線穿透的層狀結構，故原告前開所述顯不足採。

　㈩原告復主張系爭產品的導光板14下方所出現的「些微透光」，並非從導光板14呈平整亮面的透明側面142透射出來而向外發光的，而是從系爭產品的白色鎖光板13透射出來的，比對上揭相片六、四與甲證13，可知前揭相片七與勘驗影片1分07秒的「些微透光」不是從導光板呈平整亮面之透明側面透射出來云云。惟查，原告所提之甲證13照片，係其自行試驗所拍攝之照片，並非系爭產品之照片，故是否真實尚非無疑，又觀之本院前開勘驗筆錄所附之照片(本院卷二第497頁)可知，照片中桃紅色光線確實係由「透明導光板」所散發至相鄰隔間之藥品，故原告前開主張，亦不足採。

　原告又主張前開勘驗結果雖可看見系爭產品導光板光線透至其他隔間，然該光線僅限於導光板上緣，其他隔間顯示的光線無法確認是從導光板的哪個位置出來，依全內反射原理，進入導光板內部的光源光線只要入射到導光板側面，即在導光板內部全部以全內反射方式傳送到導光條，不會經由導光側面透射到外面，也同等於遮蔽光線穿透之云云。惟查，觀之本院前開勘驗筆錄所附之照片（本院卷二第497頁）可知導光板除上緣發光外，導光板側邊整面亦有透光，至相鄰之隔間，是原告前開全內反射原理之論述，並非可採。

陸、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1、2、3、7、8、11、13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2、4項之規定；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31]段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2、4項之規定。惟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文義或均等範圍，則本件其餘爭點即專利有效性部分，無逐一論駁之必要，附此敘明。是以，系爭產品並無侵害原告系爭專利權之情事。從而，原告依專利法第96條第1、2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等應賠償原告2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請求排除侵害，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此敘明。又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文義或均等範圍，原告不得對被告主張權利，本件即無為中間判決之必要，爰為終局判決，併此敘明。原告請求被告提出系爭產品之導光板及鎖光板，以證明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5、7至11、13、17之文義及均等範圍，亦無必要。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王碧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所

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君豪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